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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置

本规范是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二oo一～二oo二年度

丁程建设国家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2002385号)的

要求，由中机中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单位在原《低压配

电设计规范》GB 50054 95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本规范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经』“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

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

础I：．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规范共分7章和1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

电器和导体的选择、配电设备的布置、电气装置的电击防护、配电

线路的保护、配电线路的敷设等。

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有：

】．将规范适用范围的电压由交流、工频500V以下修改为交

流、F频1000V及以下；

2，取消了原规范总则中对于选用铜、铝导体材质的规定；

3．增设术语为单独一章．删除附录中的名词解释；

4．补充了功能性开关电器和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选择和安

装的规定；

5．补充了选用具有中性极的开关电器的规定；

6．补充r IT系统巾安装绝缘监测电器的规定；

7．补充了等电位联结用的保护联结导体截面积选择的规定；

8．将原第三章“配电设备的布置”中的第二节“配电设备布置

中的安全措施”和第四章“配电线路的保护”中的第四节“接地故障

保护”合并，并增加“SEI。V系统和PELV系统及FEI，V系统”一
·1‘



节，为第5章“电气装置的电击防护”；9．在“配电线路的保护”一章中增加了“配电线路电气火灾防护”一节；10．增加了关于“可弯曲金属导管布线”、“地面内暗装金属槽盒布线”、“矿物绝缘电缆敷设”、“预分支电缆敷设”的规定；11．对原规范部分条文进行了补充、完善和调整。本规范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贵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铘释，中国机械T业联合会负责日常管理工作，中机中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本规范在执行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寄送至中机中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首都体育馆南路9号中同电丁大厦；邮政编码：100048；E—mail：yaodalin@cneec．com．cn)，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本规范组织单位、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和主要审查人：组织单位：中国机械工业勘察设计协会主编单位：中机中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参编单位：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原中国有色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原中国航空丁业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施耐德电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保定市满城长瑞管业有限公司湖州久盛电气有限公司国际铜业协会(中国)无锡TCL罗格朗低压电器有限公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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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使低压配电设计tp，做到保障人身和财产安令、节约能

源、技术先进、功能完善、经济合理、配电{】r靠和安装运f?方便，制

定本规范。

1．o．2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T程中交流、r频1 000V

及以下的低压配电设计。

1．0．3低压配电设计除应符合木规范外．尚应符合同家则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2术 语

2．0．1预期接触电压prospective touch voltage

人或动物尚未接触到可导电部分时，可能同时触及的可导电

部分之间的电压。

2．0．2约定接触电压限值 conventional prospective touch

voltage limit

在规定的外界影响条件下．允许无限定时间持续存在的预期

接触电压的最大值。

2．0．3 直接接触direct coutact

人或动物与带电部分的电接触。

2．0．4间接接触 indirect contact

人或动物与故障状况下带电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的电接触。

2．0．5直接接触防护protection against direm contact

无故障条件下的电击防护。

2．0．6间接接触防护protection against indi rect contact

单一故障条件下的电击防护。

2．0．7附加防护 additional protection

直接接触防护和间接接触防护之外的保护措施。

2．0．8伸臂范围 arm’s reach

从人通常站立或活动的表面上的任一点延伸到人不借助任何

手段，向任何方向能用手达到的最大范围。

2．0．9外护物 enclosure

能提供与预期应用相适应的防护类型和防护等级的外罩。

2．0．10保护遮栏protective barrier

为防止从通常可能接近方向直接接触而设置的防护物。
．，‘



2．0．11保护阻挡物protective obstacle

为防止无意的直接接触而设置的防护物。

2．0．15 电气分隔 electrical separation

将危险带电部分与所有其他电气回路和电气部件绝缘以及与

地绝缘．并防止一切接触的保护措施。

2．0．13保护分隔protective separation

用双重绝缘、加强绝缘或基本绝缘和电气保护屏蔽的方法将

一电路与其他电路分隔。

2．0．14特低电压 extra low voltage

相间电压或相对地电压不超过交流方均根值50V的电压。

2．0．15 SELV系统 SEl。V system

在正常条件下不接地，且电压不能超过特低电压的电气系统。

2．0．16 PELV系统PELV system

在正常条件下接地，且电压不能超过特低电压的电气系统。

2．0．17 FEI。V系统 FEI．V system

非安全目的而为运行需要的电压不超过特低电压的电气

系统。

2．0．18等电位联结 equipotentia[bonding

多个可导电部分间为达到等电位进行的联结。

2．0．19保护等电位联结protective equipotential—bonding

为了安全目的进行的等电位联结。

2．0．20功能等电位联结 Junctional equipotential—bonding

为保证正常运行进行的等电位联结。

2．0．21总等电位联结 main equipotential bonding

在保护等电位联结中．将总保护导体、总接地导体或总接地端

子、建筑物内的金属管道和可利用的建筑物金属结构等可导电部

分连接到一起。

2．0．22辅助等电位联结 supplementary equipotential bond—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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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电部分问用导线直接连通．使其电位相等或接近，而实施

的保护等电位联结。

2．0．23局部等电位联结local equipotential bonding

在一局部范围内将各导电部分连通，而实施的保护等电位

联结。

2．0．24接地故障 earth fault

带电导体和大地之间意外出现导电通路。

2．0．25导管 conduit

用于绝缘导线或电缆可以从中穿人或更换的圆形断面的

部件。

2．0．26电缆槽盒 cable trunking

用于将绝缘导线、电缆、软电线完全包围起来且带有可移动盖

子的底座组成的封闭外壳。

2．0．27 电缆托盘 cable tray

带有连续底盘和侧边，没有盖子的电缆支撑物。

2．0．28 电缆梯架 cable ladder

带有牢同地固定在纵向主支撑组件上的一系列横向支撑构件

的电缆支撑物。

2．0．29电缆支架 cable brackets

仅有一端固定的、间隔安置的水平电缆支撑物。

2．0．30移动设备 mobile equipment

运行时可移动或在与电源相连接时易于由一处移到另一处的

电气设备。

2．0．31 手持设备hand—held equipment

正常使用时握在手中的电气设备。

2．0．32 开关电器 switching device

用于接通或分断电路中电流的电器。

2．0．33开关 switch

在电路正常的丁作条件或过载丁作条件下能接通、承载和分

’4‘



断电流，也能在短路等规定的非正常条件下承载电流一定时间的

一种机械开关电器。

2．0．34隔离开关 switch disconnector

在断开位置上能满足埘隔离器的隔离要求的开关。

2．0．35隔离电器device for isolation

具有隔离功能的电器。

2．0．36 断路器 circuit—breaker

能接通、承载和分断正常电路条件下的电流，也能在短路等规

定的非正常条件下接通、承载电流一定时间和分断电流的一种机

械开关电器。

2．0．37矿物绝缘电缆 mineral insulated cables

在同一金属护套内．由经压缩的矿物粉绝缘的一根或数根导

体组成的电缆。



3电器和导体的选择

3．1电器的选择

3．1．1 低压配电设计所选用的电器，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产品

标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l 电器应适应所在场所及其环境条件；

2电器的额定频率应与所在回路的频率相适应；

3电器的额定电压应与所在回路标称电压相适应；

4电器的额定电流不应小于所在回路的计算电流；

5电器应满足短路条件下的动稳定与热稳定的要求；

6用于断开短路电流的电器应满足短路条件下的接通能力

和分断能力。

3．1．2验算电器在短路条件下的接通能力和分断能力应采用

接通或分断时安装处预期短路电流，当短路点附近所接电动机

额定电流之和超过短路电流的1％时．应计人电动机反馈电流的

影响。

3．1．3当维护、测试和检修设备需断开电源时，应设置隔离电器。

隔离电器宜采用同时断开电源所有极的隔离电器或彼此靠近的单

极隔离电器。当隔离电器误操作会造成严重事故时，应采取防止

误操作的措施。

3．1．4在TN—C系统中不应将保护接地中性导体隔离。严禁将

保护接地中性导体接入开关电器。

3．1．5隔离电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断开触头之间的隔离距离．应可见或能明显标示“闭合”和

“断开”状态；

2隔离电器应能防止意外的闭合；
·6’



3应有防止意外断开隔离电器的锁定措施。

3．1．6隔离电器应采用下列电器：

1 单极或多极隔离器、隔离开关或隔离插头；

2插头与插座；

3连接片；

4不需要拆除导线的特殊端子；

5熔断器；

6具有隔离功能的开关和断路器。

3．1．7半导体开关电器，严禁作为隔离电器。

3．1．8独立控制电气装置的电路的每一部分，均应装设功能性开

关电器。

3．1．9功能性开关电器可采用下列电器：

1 开关；

2半导体开关电器；

3断路器；

4接触器；

5继电器；

6 1 6A及以下的插头和插座。

3．1．10隔离器、熔断器和连接片。严禁作为功能性开关电器。

3．1．11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l除在TN—s系统中，当中性导体为可靠的地电位时可不

断开外。应能断开所保护回路的所有带电导体；

2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的额定剩余不动作电流，应大于在

负荷正常运行时预期出现的对地泄漏电流；

3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的类型，应根据接地故障的类型按

现行国家标准《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的一般要求))GB／Z 6829的

有关规定确定。

3．1．12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作为间接接触防护电器的回

路时。必须装设保护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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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3在TT系统叶J．除电气装置的电源进线端与保护电器之

间的电气装置符合现行罔家标准《电击防护 装置和设备的通J1j

部分)}GB／T l 7045规定的Ⅱ类设备的噩求或绝缘水平与Ⅱ类设

备相同外，当仅用一台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保护电气装置时．应

将保护电器布置在电气装嚣的电源进线端。

3．1．14在IT系统中，当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保护电‘L

装置．且在第一次故障不断开电路时．其额定剩余(动作电流缸小

应小于第一次对地故障时{IlL．ft．故障嘲路的电流，

3．1．15在符合F列情况时．废选用具有断开中性极的开火电器：

1 有中性导体的IT系统与TT系统或TN系统之间的电源

转换开关电器；

2 TT系统叶l，当负倚侧订。}t性导体时选川隔离电器；

3 1T系统巾．当柯中性导体时选用Jf天电器

3．1．16在电路f11需防JP电流流经1：期单的路任11,f．t，T选川』{有

断开中性极的歼羌电器，

3．1．17在I’1系统·{-霞装(I，j绝缘监删电器．j五能近续监测电’i

装置的绝缘。绝缘躲洲电器成5l彳j他川钥匙或il}4能改变娃整

定值，其测试电压和绝缘电KIl整定施幢符合卜列姚定：

l SEI，V和l’FI，V¨路的洲试电jitf缸为：“1V，绝缘}毡阱l蝼

定值J直低于0．5Mn：

2 SEI．V和PEI。V¨路以外fl小岛r“m＼’⋯路的测试ru

』■应为500V，绝缘电阻整定值r五低卜u．jMn；

3高于500V M路的测试{b压啦为1000V．绝缘电阻整定值

应低于1．oMn。

3．2导体的选择

3．2．1导体的类型懂按敷没方式熳环境条件选择。绝缘导体除

满足上述条件外，尚J缸符合I一作电压的耍求。

3．2．2选择导体截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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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电流；

3

4

的要求

按敷设方式及环境条件确定的导体载流量．不应小于计算

导体应满足线路保护的要求；

导体应满足动稳定与热稳定的要求；

线路电压损失应满足用电设备正常工作及启动时端电压

5导体最小截面应满足机械强度的要求。固定敷设的导体

最小截面，应根据敷设方式、绝缘子支持点间距和导体材料按表

3．2．2的规定确定。

表3．2．2 固定敷设的导体最小截面

绝缘子支持点间距 导体最小截面(111[02)
敷设方式

铜导体 铝导体

操导体敷设在绝缘子上 1 6

≤2

>2，且≤6 10
绝缘导体敷设存绝缘于f

>6，且≤16

>1 6，且≤2j

绝缘导体穿导管敷没或
l 5

在槽盆中敷设

6用于负荷长期稳定的电缆．经技术经济比较确认合理时，

可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导体截面，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丁

程电缆没计规范》(；B 502l 7的有关规定。

3．2．3导体的负荷电流在正常持续运行中产生的温度．不应使绝

缘的温度超过表3．2．3的规定。

表3．2．3各类绝缘最高运行温度(℃

绝缘类犁 导体的绝缘 护套

聚氯乙烯

交联聚已烯和乙阿橡胶

聚氯乙烯护套矿物绝缘电缆或可触及的

裸护套矿物绝缘电缆

不允许触及和不与uf燃物相接触的裸护

套矿物绝缘电缆



3．2．4绝缘导体和无铠装电缆的载流量以及载流量的校正系数，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电气装置第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

和安装第523节：布线系统载流量)》GB／T 1 6895．1 5的有关规

定确定。铠装电缆的载流量以及载流量的校正系数．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电力丁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 7的有关规定确定。

3．2．5绝缘导体或电缆敷设处的环境温度应按表3．2．5的规定

确定。

表3．2．5绝缘导体或电缆敷设处的环境温度

电缆敷设场所 有无机械通风 选取的环境温度

土中直埋 埋深处的最热月平均地温

水下 酿热月的日最高水温平均值

户外空气中、电缆沟 最热月的日展高温度平均值

有 通风设计温度
有热潦i殳备的厂房

无 最热月的日最高温度平均值另加5℃

一般|生厂房及 有 通风设计湿度

其他建筑物内 无 最热月的日最高温度平均值

户内电缆沟
无 最热月的日最高温度平均值另加5℃。

隧道、电气竖井

隧道、电气竖井 有 通风设计温度

注：’数量较多的电缆工作温度大于70℃的电缆教设于禾装机械通风的隧道、电

气竖井时，应计人对环境温升的影响．不能直接采取仅加5℃。

3．2．6当电缆沿敷设路径中各场所的散热条件不相同时．电缆的

散热条件应按最不利的场所确定。

3．2．7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线路，中性导体的截面应与相导体的

截面相同；

l单相两线制线路；

2铜相导体截面小于等于1 6ram。或铝相导体截面小于等于

25ram2的三相四线制线路。

3．2．8符合下列条件的线路．中性导体截面可小于相导体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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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铜相导体截面大于16mm2或铝相导体截面大于25ram2；

2铜中性导体截面大于等于1 6ram2或铝中性导体截面大于

等于25ram2；

3在正常__[作时，包括谐波电流在内的中性导体预期最大电

流小于等于中性导体的允许载流量；

4 中性导体已进行了过电流保护。

3．2．9在三相四线制线路中存在谐波电流时，计算中性导体的电

流应计人谐波电流的效应。当中性导体电流大于相导体电流时，

电缆相导体截面应按中性导体电流选择。当三相平衡系统中存在

谐波电流，4：芷：或5芯电缆内中性导体与相导体材料相同和截面

相等时，电缆载流量的降低系数应按表3．2．9的规定确定。

表3．2．9电缆载流量的降低系数

相电流中三次谐波分量 降低系数

(％) 按相电流选择截面 接中性导体电流选择截面

>1 5．且≤33 O 86

>33，且≤45

>45 l o

3．2．10在配电线路中固定敷设的铜保护接地中性导体的截

面积不应小于1 Omm2．铝保护接地中性导体的截面积不应小

于1 6mi"n2。

3．2．1l保护接地中性导体应按预期出现的最高电压进行绝缘。

3．2．12当从电气系统的某一点起，由保护接地中性导体改变为

单独的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保护导体和中性导体应分别设置单独的端子或母线；

2保护接地中性导体应首先接到为保护导体设置的端子或

母线上；

3 中性导体不应连接到电气系统的任何其他的接地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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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装置外可导电部分严禁作为保护接地中性导体的一部

分。

3．2．14保护导体截面积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能满足电气系统间接接触防护自动切断电源的条件．且

能承受预期的故障电流或短路电流；

2保护导体的截面积应符合式(3．2．14)的要求．或按表

3．2．1 4的规定确定：

1

S≥÷也 (3．2．14)
月

式中：s一保护导体的截面积(mm2)；
，一通过保护电器的预期故障电流或短路电流[交流方均

根值(A)]；

，一保护电器自动切断电流的动作时间(s)；

k⋯一系数，按本规范公式(A．0．1)计算或按表A．o．2～表

A．0．6确定。

表3．2．14保护导体的最小截面积(mm2

保护导体的最小截面积
相导体截面积

保护导体与相导体使用相同材料 保护导体与相导体使用不同材料

S×k，
≤1 6 S

16×k．
>16．且≤35 1 6

S

2

注：l s相导佯截面积；

2 kt 相导体的系数．应按本规范表A 0 7的规定确定；

3女2保护导体的系数，应按本规范表A．0 2～表A 0 6的规定确定。

3 电缆外的保护导体或不与相导体共处于同一外护物内的

保护导体，其截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有机械损伤防护时，铜导体不应小于2．5ram2，铝导体不

应小于1 6ra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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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机械损伤防护时，铜导体不应小于4turn2，铝导体不应

小于16mm2。

4 当两个或更多个回路共用一个保护导体时，其截面积应符

合下列规定：

1)应根据【旦】路中最严重的预期故障电流或短路电流和动作

时间确定截面积，并应符合公式(3．2．14)的要求；

2)对应于回路中的最大相导体截面积时，应按表3．2．14的

规定确定。

5永久性连接的用电设备的保护导体预期电流超过1 0mA

时，保护导体的截面积应接下列条件之一确定：

1)铜导体不应小于10ram2或铝导体不应小于16mm2；

2)当保护导体小于本款第1项规定时．应为用电设备敷设

第二根保护导体，其截面积不应小于第一根保护导体的

截面积。第二根保护导体应一直敷设到截面积大于等于

10ram2的铜保护导体或1 6mm2的铝保护导体处，并应为

用电设备的第二根保护导体设置单独的接线端子；

3)当铜保护导体与铜相导体在一根多芯电缆中时，电缆中

所有铜导体截面积的总和不应小于lOmm2；

4)当保护导体安装在金属导管内并与金属导管并接时．应

采用截面积大于等于2．5mm2的铜导体。

3．2．15总等电位联结用保护联结导体的截面积，不应小于配电

线路的最大保护导体截面积的l／2，保护联结导体截面积的最小

值和最大值应符合表3．2．1 5的规定。

表3．2．15保护联结导体截面积的最小值和最大值(illm2

导体材料 最小值 最大值

铜 6 25

铝 l 6 按载流量与25mm2铜导{奉

锕 S0 的载流量相同确定

3．2．16辅助等电位联结用保护联结导体截面积的选择，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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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规定：

l联结两个外露可导电部分的保护联结导体，其电导不应小

于接到外露可导电部分的较小的保护导体的电导；

2联结外露可导电部分和装置外可导电部分的保护联结导

体．其电导不应小于相应保护导体截面积i／2的导体所具有的电导；

3单独敷设的保护联结导体，其截面积应符合本规范第

3．2．14条第3款的规定。

3．2．17局部等电位联结用保护联结导体截面积的选择，应符合

下列规定：

l 保护联结导体的电导不应小于局部场所内最大保护导体

截面积1／2的导体所具有的电导；

2保护联结导体采用铜导体时，其截面积最大值为25ram2。

保护联结导体为其他金属导体时，其截面积最大值应按其与

25mm2铜导体的载流量相同确定；

3单独敷设的保护联结导体，其截面积应符合本规范第

3．2．1 4条第3款的规定。



4配电设备的布置

4．1一般规定

4．1．1 配电室的位置应靠近用电负荷中心，设置在尘埃少、腐蚀

介质少、周围环境干燥和无剧烈振动的场所．并宜留有发展余地。

4．1．2配电设备的布置应遵循安全、可靠、适用和经济等原则．并

应便于安装、操作、搬运、检修、试验和监测。

4．1．3配电室内除本室需用的管道外．不应有其他的管道通过。

室内水、汽管道上不应设置阀门和中间接头；水、汽管道与散热器

的连接应采用焊接，并应做等电位联结。配电屏上、下方及电缆沟

内不应敷设水、汽管道。

4．2配电设备布置中的安全措施

4．2．1落地式配电箱的底部应抬高，高出地面的高度室内不应

低于50mm，室外不应低于200mm；其底座周围应采取封闭措施，

并应能防止鼠、蛇类等小动物进入箱内。

4．2．2同一配电室内相邻的两段母线，当任一段母线有一级负荷

时，相邻的两段母线之间应采取防火措施。

4．2．3 高压及低压配电设备设在同一室内，且两者有一侧柜顶有

裸露的母线时，两者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2m。

4．2．4成排布置的配电屏，其长度超过6m时，屏后的通道应设2

个出口，并宜布置在通道的两端；当两出口之间的距离超过15m

时，其问尚应增加出口。

4．2．5当防护等级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1P代

码)》GB 4208规定的IP2X级时，成排布置的配电屏通道最小宽度

应符合表4．2．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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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5或排布置的配电屏通道最小宽度(m

双排 双排
译排布置 多排同向布置

面对面布置 背对背布置
——

屏侧
配电屏种类 屏后 屏后 屏后 前、后排屏距墒

屏
—— __——

屏
●—— ——

屏
__—— ————

屏 通道

维 操 维 操 维 操
刚 前 前 间 前排屏前 后排屏后

护 作 护 作 护 作

同 不受
1 5 l 2 2 O 1 2 l 5 2 0

定 限制时

式 受限制时 1 8 l 3 l 3 2 0 0 8 u 8

抽 小噩
1 2 2 3 1 8 2 3 1 0

腊 限制时

式 受限制时 2 l 1．6 u 8

注：1受限制时是指受到建筑平面的眼制、通道内有柱等局部突出物的限制；

2屏后操作通道是指需在屏府操作运行中的开关设备的通道；

3背靠背布置时屏前通道宽度可按本表中双排背时背弁簧的胖前R寸确定；

4控制胼、控制柜、落地式动力配电箱前后的通道最小宽度町按本表确定，

5挂墙式配电箱的箱前操作通道宽度．不宜小于1in。

4．2．6配电室通道上方裸带电体距地面的高度不应低于2．5m；

当低于2．5m时，应设置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GB 4208规定的IP××B级或IP2X级的遮栏或外护物，

遮栏或外护物底部距地面的高度不应低于2．2m。

4．3对建筑物的要求

4．3．1 配电室屋顶承重构件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其他部分

不应低于三级。当配电室与其他场所毗邻时，门的耐火等级应按

两者中耐火等级高的确定。

4．3．2配电室长度超过7m时，应设2个出口，并宜布置在配电

室两端。当配电室双层布置时，楼上配电室的出口应至少设一个

通向该层走廊或室外的安全出口。配电室的门均应向外开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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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高压配电室的门应为双向开启门。

4．3．3配电室的顶棚、墙面及地面的建筑装修，应使用不易积灰

和不易起灰的材料；顶棚不应抹灰。

4．3．4配电室内的电缆沟，应采取防水和排水措施。配电室的地

面宜高出本层地面50ram或设置防水门槛。

4．3．5当严寒地区冬季室温影响设备正常1_作时。配电室应采

暖。夏热地区的配电室，还应根据地区气候情况采取隔热、通风或

空调等降温措施。有人值班的配电室。宜采用自然采光。在值班

人员休息间内宜设给水、排水设施。附近无厕所时宜设厕所。

4．3．6位于地下室和楼层内的配电室，应设设备运输通道，并应

设有通风和照明设施。

4．3．7配电室的门、窗关闭应密合；与室外相通的洞、通风孔应设

防止鼠、蛇类等小动物进入的网罩，其防护等级不宜低于现行国家

标准《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 4208规定的1P3X级。直接与

室外露天相通的通风孔尚应采取防止雨、雪飘人的措施。

4．3．8配电室不宜设在建筑物地下室最底层。设在地下室最底

层时，应采取防止水进入配电室内的措施。



5电气装置的电击防护

5．1直接接触防护措施

(I)将带电部分绝缘

5．1．1带电部分应全部用绝缘层覆盖，其绝缘层应能长期承受在

运行中遇到的机械、化学、电气及热的各种不利影响。

(11)采用遮栏或外护物

5．1．2标称电压超过交流方均根值25V容易被触及的裸带电

体，应设置遮栏或外护物。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外

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 4208规定的IPX×B级或IP2×级。

为更换灯头、插座或熔断器之类部件，或为实现设备的正常功能所

需的开孔，在采取了下列两项措施后可除外：

l设置防止人、畜意外触及带电部分的防护设施；

2在可能触及带电部分的开孔处，设置“禁止触及”的标志。

5．1．3可触及的遮栏或外护物的顶面，其防护等级不应低于现行

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 4208规定的IP××D级

或IP4×级。

5．1．4遮栏或外护物应稳定、耐久、可靠地固定。

5．1．5需要移动的遮栏以及需要打开或拆下部件的外护物，应采

用下列防护措施之一：

1 只有使用钥匙或其他_r具才能移动、打开、拆下遮栏或外

护物；

2将遮栏或外护物所保护的带电部分的电源切断后，只有在

重新放回或重新关闭遮栏或外护物后才能恢复供电；

3设置防护等级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IP代

码)》GB 4208规定的IP××B级或IP2×级的中间遮栏，并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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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触及带电部分且只有使用钥匙或工具才能移开。

5．1．6按本规范第5．1．2条设置的遮栏或外护物与裸带电体之

间的净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网状遮栏或外护物时，不应小于100mm；

2采用板状遮栏或外护物时，不应小于50mm。

(1]I)采用阻挡物

5．1．7当裸带电体采用遮栏或外护物防护有困难时，在电气专用

房间或区域宜采用栏杆或网状屏障等阻挡物进行防护。阻挡物应

能防止人体无意识地接近裸带电体和在操作设备过程中人体无意

识地触及裸带电体。

5．1．8阻挡物应适当固定，但可以不用钥匙或工具将其移开。

5．1．9采用防护等级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4208规定的IP××B级或IP2×级的阻挡物时，阻挡物与裸带电

体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1．25m，阻挡物的高度不应小于1．4m。

(Ⅳ)置于伸臂范围之外

5．1．10在电气专用房间或区域，不采用防护等级等于高于现行

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 4208规定的IP××B级

或IP2×级的遮栏、外护物或阻挡物时，应将人可能无意识同时触

及的不同电位的可导电部分置于伸臂范围之外。

5．1．11 伸臂范围(图5．1_11)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裸带电体布置在有人活动的区域上方时，其与平台或地面

的垂直净距不应小于2．5m；

2裸带电体布置在有人活动的平台侧面时．其与平台边缘的

水平净距不应小于1．25m；

3裸带电体布置在有人活动的平台下方时，其与平台下方的

垂直净距不应小于1．25m．且与平台边缘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

0．75m；

4裸带电体在水平方向的阻挡物、遮栏或外护物．其防护等

级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 4208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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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B级或IP2×级时，伸臂范围应从阻挡物、遮栏或外护物

算起；

5在有人活动区域上方的裸带电体的阻挡物、遮栏或外

护物，其防护等级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IP代

码)》GB 4208规定的IP××B级或IP2×级时，伸臂范围2．5m应

从人所在地面算起；

6人手持大的或长的导电物体时，伸臂范围应计及该物体的

尺寸。

图5．1．11伸臂范围(m)

1 平台；2手臂可达到的界限

(V)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的附加防护

5．1．12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不超过30mA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

器，可作为其他直接接触防护措施失效或使用者疏忽时的附加防

护，但不能单独作为直接接触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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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间接接触防护的自动切断电源防护措施

(I)一般规定

5．2．1对于未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4 4l部

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GB 16895．21的规定采用下列间接接触

防护措施者，应采用本节所规定的防护措施：，

l采用Ⅱ类设备；

2采取电气分隔措施；

3采用特低电压供电；

4将电气设备安装在非导电场所内；

5设置不接地的等电位联结。

5．2．2在使用I类设备、预期接触电压限值为50V的场所，当叫

路或设备中发生带电导体与外露可导电部分或保护导体之间的故

障时，间接接触防护电器应能在预期接触电压超过50V且持续时

间足以引起对人体有害的病理生理效应前自动切断该回路或设备

的电源。

5．2．3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与保护导体相连接。

5．2．4建筑物内的总等电位联结，应符合下列规定：

l 每个建筑物中的下列可导电部分，应做总等电位联结：

1)总保护导体(保护导体、保护接地中性导体)；

2)电气装置总接地导体或总接地端子排；

3)建筑物内的水管、燃气管、采暖和空调管道等各种金属

干管；

4)可接用的建筑物金属结构部分。

2来自外部的本条第1款规定的可导电部分，应在建筑物内

距离引入点最近的地方做总等电位联结。

3总等电位联结导体，应符合本规范第3．2．1 5条～第

3．2．1 7条的有关规定。

4通信电缆的金属外护层在做等电位联结时，应征得相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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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同意。

5．2．5 当电气装置或电气装置某一部分发生接地故障后间接接

触的保护电器不能满足自动切断电源的要求时．尚应在局部范围

内将本规范第5．2．4条第1款所列可导电部分再做一次局部等电

位联结；亦可将伸臂范围内能同时触及的两个可导电部分之间做

辅助等电位联结。局部等电位联结或辅助等电位联结的有效性．

应符合下式的要求：
‘n

R≤芋 (5．2．5)
J 5

式中：R一可同时触及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和装置外可导电部分
之间，故障电流产生的电压降引起接触电压的一段线

路的电阻(n)；

，，一保证间接接触保护电器在规定时间内切断故障叫路

的动作电流(A)。

5．2．6配电线路间接接触防护的上下级保护电器的动作特性之

间应有选择性。

(Ⅱ)TN系统

5．2．7 TN系统中电气装置的所有外露可导电部分，应通过保护

导体与电源系统的接地点连接。

5．2．8 TN系统中配电线路的间接接触防护电器的动作特性，应

符合下式的要求：

Z。j。≤U， (5．2．8)

式中：z。 接地故障回路的阻抗(n)；

U．． 相导体对地标称电压(V)。

5．2．9 TN系统中配电线路的间接接触防护电器切断故障回路

的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配电线路或仅供给固定式电气设备用电的末端线路，不宜

大于5s；

2供给手持式电气设备和移动式电气设备用电的末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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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或插座回路，TN系统的最长切断时间不应大于表5．2．9的

规定。

表5．2．9 TN系统的最长切断时间

相导体对地标称电压(V) 切断时间(s)

380 ¨_2

>380

5．2．10在TN系统中，当配电箱或配电回路同时直接或间接给

固定式、手持式和移动式电气设备供电时，应采取下列措施之·：

l应使配电箱至总等电位联结点之间的·段保护导体的阻

抗符合下式的要求：

ZI≤甓z
式中：乙 配电箱至总等电位联结点之间的一段保护导体的阻

抗(n)。

2应将配电箱内保护导体母排与该局部范『司内的装置外可

导电部分做局部等电位联结或按本规范第5．2 5条的有关要求做

辅助等电位联结。

5．2．11 当TN系统相导体与无等电位联结作j{j的地之间发生接

地故障时，为使保护导体和与之连接的外露rfr导电郭分的对地电

压不超过50V，其接地电阻的比值应符合下式的要求：

瓦tx'v．≤U。-“50
fj．!川)瓦≮ ‘。’：‘¨’

式中：R。 所有与系统接地极爿-联的接地电阻(n)：

R。 相导体与大地之间的接地电阻(n)。

5．2．12当不符合本规范公式(j．2．】1)的要求时，应补充其他有

效的间接接触防护措施，或采用局部TT系统。

5．2．13 TN系统中，配电线路采用过电流保护电器兼作间接接

触防护电器时．其动作特性应符合本规范第5．2．8条的规定；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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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规定时，应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

(Ⅲ)TT系统

5．2．14 TT系统中，配电线路内由同一间接接触防护电器保护

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应用保护导体连接至共用或各自的接地极上。

当有多级保护时，各级应有各自的或共同的接地极。

5．2．15，r，I系统配电线路间接接触防护电器的动作特性，应符

合下式的要求：

R^J。≤50V (5．2．1 5)

式中：R。一一外露可导电部分的接地电阻和保护导体电阻之和
(0)。

5．2．16 TT系统中，间接接触防护的保护电器切断故障回路的

动作电流：当采用熔断器时，应为保证熔断器在5s内切断故障回

路的电流；当采用断路器时，应为保证断路器瞬时切断故障回路的

电流；当采用剩余电流保护器时，应为额定剩余动作电流。

5．2．17 TT系统中，配电线路间接接触防护电器的动作特性不

符合本规范第5．2．1 5条的规定时，应按本规范第5．2．5条的规定

做局部等电位联结或辅助等电位联结。

5．2．18 TT系统中，配电线路的间接接触防护的保护电器应采

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或过电流保护电器。

(I、)IT系统

5．2．19在IT系统的配电线路中，当发生第一次接地故障时，应

发出报警信号，且故障电流应符合下式的要求：

R。，。≤50V (5．2．1 9)

式中：，。——相导体和外露可导电部分问第一次接地故障的故障

电流(A)，此值应计及泄漏电流和电气装置全部接地

阻抗值的影响。

5．2．20 IT系统应设置绝缘监测器。当发生第一次接地故障或

绝缘电阻低于规定的整定值时，应由绝缘监测器发出音响和灯光

信号，且灯光信号应持续到故障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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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l IT系统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可采用共同的接地极接地，亦

可个别或成组地采用单独的接地极接地，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外露可导电部分为共同接地，发生第二次接地故障时，

故障回路的切断应符合本规范规定的TN系统自动切断电源的要

求；

2当外露可导电部分单独或成组地接地，发生第二次接地故

障时，故障回路的切断应符合本规范规定的TT系统自动切断电

源的要求。

5．2．22 IT系统不宜配H；中性导体。

5．2．23在IT系统的配电线路中，当发生第二次接地故障时，故

障回路的最长切断时间不应大于表5，2．23的规定。

表5．2．23 IT系统第二次故障时最长切断时间

相对地标称电压／ 切断时间(s)

相间标称电压(v) 没有中性导体配出 有中性导体配出

220／380 0 4

380／660

680／1000 o 2

5．2．24 IT系统的配电线路符合本规范第5．2．21条第l款规定

时，应由过电流保护电器或剩余电流保护器切断故障回路，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当IT系统不配出中性导体时，保护电器动作特性应符合

下式的要求：
蔗

z，I，≤譬U。t5．2．24．1)
‘

2当IT系统配出中性导体时，保护电器动作特性应符合下

式的要求：
1

Zd j。≤寺Uo (5．2．24 2)
‘

式中：Z。一包括相导体和保护导体的故障回路的阻抗(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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厶⋯ 包括相导体、中性导体和保护导体的故障回路的阻抗

(Q)：

，。一保证保护电器在表5．2．23规定的时间或其他回路允
许的5s内切断故障回路的电流(A)。

5．3 SELV系统和PELV系统及FELV系统

(I)SELV系统和PELV系统

5．3．1 直接接触防护的措施和间接接触防护的措施，除本规范第

5．1节和第5．2节规定的防护措施外，亦可采用SELV系统和

PEI，V系统作为防护措施。

5．3．2 SEI．V系统和PELV系统的标称电压不应超过交流方均

根值50V。当系统由自耦变压器、分压器或半导体器件等设备从

高于50V电压系统供电时，应对输入回路采取保护措施。特殊装

置或场所的电压限值，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建筑物电气装置》

GB l 6895系列标准叶】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5．3．3 SEI，V系统和PEl。V系统的电源，应符合F列要求之一：

1 由符合现行同家标准《隔离变压器和安全隔离变压器 技

术要求》(jB 1 3028的安全隔离变压器供电；

2具备与本条第l款规定的安全隔离变压器有同等安全程

度的电源；

3 电化学电源或与高于交流方均根值50V电压的回路无关

的其他电源；

4 符合相应标准．而且即使内部发生故障也保证能使⋯线端

子的电压不超过交流方均根值50V的电子器件构成的电源。、’

发，t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时．电子器件能保汪fn线端子的电』E立

即降低到等于小于交流方均根直50V时，卅线端子的电压可高于

交流方均根值joV的电压。

5．3．4 SEI，V系统和PEI。V系统的安全隔离变压器或电动发电

机等移动式安全电源，应达到ll类设备或与n类设备等效绝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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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要求。

5．3．5 SELV系统和PEI，V系统回路的带电部分相互之间及与

其他回路之问，应进行电气分隔，且不应低于安全隔离变压器的输

入和输出回路之间的隔离要求。

5．3．6每个SELV系统和PEI．V系统的回路导体．应与其他回

路导体分开布置。当不能分开布置时，应采取下列措施之一：

1 SELV系统和PELV系统的回路导体应做基本绝缘，并

应将其封闭在非金属护套内；

2不同电压的回路导体，应用接地的金属屏蔽或接地的金属

护套隔开；

3不同电压的回路可包含在一个多芯电缆或导体组内，但

SEI。V系统和PELV系统的回路导体应单独或集中地按其中最

高电压绝缘。

5．3。7 SEI，V系统的回路带电部分严禁与地、其他回路的带电

部分或保护导体相连接，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没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不应与下列部分连接：

1)地；

2)其他回路的保护导体或外露可导电部分；

3)装置外可导电部分。

2电气设备因功能的要求与装置外可导电部分连接时-应采

取能保证这种连接的电压不会高于交流方均根值50V的措施。

3 SELV系统回路的外露可导电部分有可能接触其他回路

的外露可导电部分时，其电击防护除依靠SELV系统保护外，尚

应依靠可能被接触的其他回路的外露可导电部分所采取的保护

措施。

5．3．8 SEI。V系统．当标称电压超过交流方均根值25V时．直接

接触防护应采取下列措施之一：

1设置防护等级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IP代

码)》GB 4208规定的IP××B级或IP2×级的遮栏或外护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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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能承受交流方均根值500V、时间为lrain的电压耐

受试验的绝缘。

5．3．9当SEI。V系统的标称电压不超过交流方均根值25V时，

除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另有规定外，可不设直接接触防护。

5．3．10 PEI。V系统的直接接触防护，应采用本规范第5．3．8条

规定的措施。当建筑物内外已设置总等电位联结，PELV系统的

接地配置和外露可导电部分已用保护导体连接到总接地端子上．

且符合下列条件时，可不采取直接接触防护措施：

1设备在干燥场所使用、预计人体不会大面积触及带电部分

并且标称电压不超过交流方均根值25V；

2 在其他情况下，标称电压不超过交流方均根值6V。

5．3．11 SEI，V系统的插头和插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插头应不能插入其他电压系统的插座；

2其他电压系统的插头应不能插入插座；

3插座应无保护导体的插孔。

5．3．12,PELV系统的插头和插座，应符合本规范第5．3．11条的

第1款和第2款的要求。

(11)FELV系统

5．3．13 当不必要采用SELV系统或PELV系统保护或因功能

上的原因使用了标称电压小于等于交流方均根值50V的电压，但

本规范第5．3．1条～第5．3．1 2条的规定不能完全满足其要求时，

可采用FEl．V系统。

5．3．14 FEI。V系统的直接接触防护．应采取下列措施之一：

1 应装设符合本规范第5．1节(11)要求的遮栏或外护物；

2应采用与一次回路所要求的最低试验电压相当的绝缘。

5．3．15 当属于FELV系统的一部分的设备的绝缘不能耐受一

次回路所要求的试验电压时，设备可接近的非导电部分的绝缘应

加强．且应使其能耐受交流方均根值为1 500V、时间为1nlin的试

验电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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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6 FEI。V系统的间接接触防护．应采取F列措施之一：
l 当一次回路采用自动切断电源的防护措施时．应将FEI。V

系统中的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与一次回路的保护导体连接，此时

不排除FEI．V系统中的带电导体与该一次回路保护导体的连接；
2 当一次回路采用电气分隔防护时，应将FEI，V系统中的

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与一次回路的不接地等电位联结导体连接。
5．3．17 FEI，V系统的插头和插座．应符合本规范第5．3．1l条第

1款、第2款的规定。



6配电线路的保护

6．1一般规定

6．1．1 配电线路应装设短路保护和过负荷保护。

6．1．2配电线路装设的上下级保护电器，其动作特性应具有选择

性，且各级之间应能协调配合。非重要负荷的保护电器，可采用部

分选择性或无选择性切断。

6．1．3用电设备末端配电线路的保护，除应符合本规范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用电设备配电没计规范》GB 50055的

有关规定。

6．1．4除当回路相导体的保护装置能保护中性导体的短路．而且

正常丁作时通过中性导体的最大电流小于其载流昔外，尚应采取

当中性导体出现过电流时能自动切断相导体的措施。

6．2短路保护

6．2．1配电线路的短路保护电器．应在短路电流对导体和连接处

产牛的热作用和机械作用造成危害之前切断电源。

6．2．2短路保护电器，应能分断其安装处的预期短路电流。预期

短路电流，应通过计算或测量确定。当短路保护电器的分断能力

小于其安装处预期短路电流时，在该段线路的上一级应装设具有

所需分断能力的短路保护电器；其上下两级的短路保护电器的动

作特性应配合，使该段线路及其短路保护电器能承受通过的短路

能量。

6．2．3绝缘导体的热稳定，应按其截面积校验，且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当短路持续时间小于等于5s时，绝缘导体的截面积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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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规范公式(3．2．14)的要求，其相导体的系数可按本规范表

A．0．7的规定确定；

2短路持续时间小于o．1 S时，校验绝缘导体截面积应计入

短路电流非周期分量的影响；大于5s时．校验绝缘导体截面积应

计入散热的影响。

6．2．4当短路保护电器为断路器时．被保护线路末端的短路电流

不应小于断路器瞬时或短延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的1．3倍。

6．2．5短路保护电器应装设在回路首端和回路导体载流量减小

的地方。当不能设置在回路导体载流量减小的地方时，应采朋下

列措施：

1 短路保护电器至回路导体载流量减小处的这一段线路长

度，不应超过3m；

2应采取将该段线路的短路危险减至最小的措施；

3该段线路不应靠近可燃物。

6．2．6导体载流量减小处回路的短路保护，当离短路点最近的绝

缘导体的热稳定和上一级短路保护电器符合本规范第6 2．3条、

第6．2．4条的规定时，该段回路可不装设短路保护电器．但应敷设

在不燃或难燃材料的管、槽内。

6．2．7 F列连接线或l旦I路，当在布线时采取了防止机械损伤等保

护措施．且布线不靠近可燃物时。可不装设短路保护电器：

1 发电机、变压器、整流器，蓄电池与配电控制屏之间的连

接线；

2断电比短路导致的线路烧毁更危险的旋转电机励磁【nJ路、

起重电磁铁的供电回路、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等；

3测最回路。

6．2．8并联导体组成的回路．任一导体存最不利的位置处发牛短

路故障时．短路保护电器应能立即可靠切断该段故障线路，其短路

保护电器的装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可采用一个短路保护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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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线if,r所彳『并联导体采川r防jr机械损伤等保护措施；

2)导体不靠近nr燃物。

2两根导体并联的线路．’々不能满址本条第1款条¨时．在

每根并联导体的供电端应装设短路保护电器。

3超过两根导体的并联线路，当不能满足本条第1款条件

时．在每根并联导体的供电端和负荷端均应装没短路保护电器。

6．3过负荷保护

6．3．1 配电线路的过负荷保护，应在过负荷电流引起的导体温升对

导体的绝缘、接头、端子或导体刷围的物质造成损害之前切断电源。

6．3．2过负倚保护电器宜采用反时限特性的保护电器，其分断能

力可低于保护电器安装处的短路电流值。但应能承受通过的短路

能黾。

6．3．3过负荷保护电器的动作特性，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要求：

“≤』。≤jz (6．3．3’1)

j二≤1．15 Jz (6．3．3 2)

式中：n 叫路计算电流(A)；

J。 熔断器熔体额定电流或断路器额定电流或整定电流

(A)；

J： 导体允许持续载流量(A)；

f： 保证保护电器可靠动作的电流(A)。当保护电器为

断路器时．，。为约定时间内的约定动作电流；当为熔

断器时，』，为约定时间内的约定熔断电流。

6．3．4过负荷保护电器，应装设在【旦j路首端或导体载流量减小

处。当过负荷保护电器与回路导体载流量减小处之间的这一段线

路没有引出分支线路或插座回路，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过负衙

保护电器可在该段回路任意处装设：

1过负荷保护电器与回路导体载流量减小处的距离不超过

3m，该段线路采取了防止机械损伤等保护措施，且不靠近可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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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菘段线路的魁路f采护符合本规范第6 2市的Mjt

6．3．5 除火灾危险、爆炸危险场所及矮他有胤定的特殊装置-『场

所外，符合F列条件之一的配电线路，rV0：装没过负倚你护fU擀：

1 酬路中载流畦减小的导体，当H过负简时．1：一级过负简

保护电器能7r效雠护该段导体；

2不可能过负荷的线路．Hi蔓段线路的短路保护符合本规范

第6．2爷的规定，并没有分支线路或m线插座；

3刷于通f者、控制、信号及类似装置的线路；

4即使过负筒也不会发f}危险的直埋电缆或架卒线路。

6．3．6过负荷断电将引起严重后果的线路．萁过缸衍保护不应切

断线路，可作川于信号。

6．3．7多根并联导体组成的回路采』}J一个过负荷保护}乜器jf、f，其

线路的允许持续载流量．可按每根并联导体的允许持续载流量之

和汁，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导体的型号、截面、长度和敷没方式均相同；

2线路全}乏内无分支线路引出；

3线路的布置使各并联导体的负载电流基本相等。

6．4配电线路电气火灾防护

6．4．1 当建筑物配电系统符合下列情况时，宜设置剩余电流监测

或保护电器，其应动作于信号或切断电源：

1 配电线路绝缘损坏时，可能出现接地故障；

2接地故障产生的接地电弧，可能引起火灾危险。

6．4．2剩余电流监测或保护电器的安装位置，应能使其全面监视

有起火危险的配电线路的绝缘情况。

6．4．3为减少接地故障引起的电气火灾危险而装设的剩余电流

监测或保护电器，其动作电流不应大于300mA；当动作于切断电

源时．应断开回路的所有带电导体。



7配电线路的敷设

7．1 一般规定

7．1．1 配电线路的敷设。应符合下列条件：

I 与场所环境的特征相适应；

2 与建筑物和构筑物的特征相适应；

3能承受短路可能冉现的机电应力；

4能承受安装期间或运行中布线可能遭受的其他应力和导

线的自重。

7．1．2配电线路的敷设环境，应符合下列规定：

l 应避免由外部热源产生的热效应带来的损害；

2应防止在使用过程中凼水的侵入或因进人同体物带来的

损害；

3应防止外部的机械性损害；

4枉钉大昔厌尘的场所．应避免Ib于灰尘聚集彳f布线』：对散

热带来的影响；

5应避免由于强烈日光辐射带来的损害；

6应避免腐蚀或污染物存在的场所埘布线系统带来的

损害；

7应避免有植物和(或)霉菌衍牛存在的场所对布线系统带

来的损害；

8应避免有动物的情况对布线系统带来的损害。

7．1．3除下列回路的线路可穿在同⋯根导管内外．其他回路的线

路不应穿丁同一根导管内。

1 同一设备或同一流水作业线设备的电力mI路和无防十扰

要求的控制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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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穿在同一管内绝缘导线总数不超过8根。且为同一照明灯

具的几个回路或同类照明的几个回路。

7．1．4在同一个槽盒里有几个回路时，其所有的绝缘导线应采用

与最高标称电压回路绝缘相同的绝缘。

7．1．5电缆敷设的防火封堵，应符合下列规定：

l布线系统通过地板、墙壁、屋顶、天花板、隔墙等建筑构件

时。其孔隙应按等同建筑构件耐火等级的规定封堵；

2电缆敷设采用的导管和槽盒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电气安装用电缆槽管系统 第l部分：通用要求》GB／T

l 921 5．1、《电气安装用电缆槽管系统第2部分：特殊要求 第l

节：用于安装在墙上或天花板上的电缆槽管系统》(；B／T 1 92l 5．2

和《电气安装用导管系统第l部分：通用要求》GB／T 200_11．1

规定的耐燃试验要求，当导管和槽盒内部截面积等于大于

710mm2时，应从内部封堵；

3电缆防火封堵的材料．应按耐火等级要求。采用防火胶泥、

耐火隔板、填料阻火包或防火帽；

4电缆防火封堵的结构，应满足按等效工程条件下标准试验

的耐火极限。

7．2绝缘导线布线

(I)直敷布线

7．2．1 正常环境的屋内场所除建筑物顶棚及地沟内外．可采用直

敷布线，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直敷布线应采用护套绝缘导线．其截面积不宜大于

6ram2；

2护套绝缘导线至地面的最小距离应符合表7．2，1的

规定；

3当导线垂直敷没时，距地面低于1 8m段的导线，应用导

管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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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1护套绝缘导线至地面的最小距离(m

布线方式 最小距离

屋内

水平敷i殳

屋外

匿内

垂直敷设
崖外 Z 7

4导线与接地导体及不发热的管道紧贴交叉时。应用绝缘管

保护；敷设在易受机械损伤的场所应用钢管保护；

5 不应将导线直接埋入墙壁、顶棚的抹灰层内。

(丌)瓷夹、塑料线夹、鼓形绝缘子、针武绝缘子布线

7．2．2正常环境的犀内场所和挑檐下的犀外场所．可采用瓷夹或

塑料线夹布线。

7．2．3采用瓷夹、塑料线夹、鼓形绝缘子和针式绝缘子在屋内、

厣外布线时。其导线至地面的距离．应符合本规范表7．2．1的

规定。

7．2．4采用鼓形绝缘子和针式绝缘子在屋内、屋外布线时，其导

线最小问距，应符合表7．2．4的规定。

表7．2．4屋内、屋外布线的导线最小间距

导线最小问距(⋯)
支持点问跸(m)

摧内布线 屋外布线

≈l j

>I 5．H<3

>3，且<6

>6．H—l|1

7．2．5导线明敷在屋内高温辐射或对导线有腐蚀的场所时，

导线之间及导线至建筑物表面的最小净距应符合表7．2．5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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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5导线之间及导线至建筑物表面的最小净距

旧宅点问距(m) 最小净距(mm)

≤】5

>1 5，n≤3

>3．且≤6

7．2．6屋外布线的导线至建筑物的最小间距，应符合表7．2．6的

规定。

表7．2．6导线至建筑物的最小间距(mm

布线方式 最小间距

作阳台，平台J和
2 000

水平敷设时的 跨越建筑物琬

垂直间距 在箭户』

在窗户下

垂直敷设时至阳台、商户的水平间距

导线至墙壁和掏架的间距f挑檐下除外’

(Ⅲ)金属导管和金属槽盒布线

7．2．7对金属导管、金属槽盒有严重腐蚀的场所，不宜采用金属

导管、金属槽盒布线。

7．2．8在建筑物闷顶内有可燃物时，应采用金属导管、金属槽盒

布线。

7．2．9 同一回路的所有相线和中性线．应敷设在同一金属槽盒内

或穿于同一根金属导管内。

7．2．10暗敷于干燥场所的金属导管布线，金属导管的管壁厚度

不应小于1．5mm；明敷于潮湿场所或直接埋于素土内的金属导管

布线，金属导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安装用导管系统第l

部分：通用要求)>GB／T 2004I．1或《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B／T 3091的有关规定；当金属导管有机械外压力时．金属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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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安装用导管系统 第l部分：通用要

求}GB／T 20041．1中耐压分类为中型、重型及超重型的金属导管

的规定。

7．2．11金属导管和金属槽盒敷设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与热水管、蒸汽管同侧敷设时。应敷设在热水管、蒸汽管

下方。当有困难时，亦可敷设在热水管、蒸汽管上方，其净距应符

合下列要求：

1)敷设在热水管下方时．不宜小于0．2m；在上方时，不宜小

于0．3m；

2)敷设在蒸汽管下方时．不宜小于O．5m；在上方时，不宜小

于1．0m；

3)对有保温措施的热水管、蒸汽管，其净距不宜小于0．2m。

2 当不能符合本条第l款要求时，应采取隔热措施。

3 与其他管道的平行净距不应小于0．1m。

4 当与水管同侧敷设时，宜将金属导管与金属槽盒敷设在水

管的上方。

5管线互相交叉时的净距，不宜小于其平行的净距。

7．2．12暗敷于地下的金属导管不应穿过设备基础；金属导管及

金属槽盒在穿过建筑物伸缩缝、沉降缝时，应采取防止伸缩或沉降

的补偿措施。

7．2．13采用金属导管布线。除非重要负荷、线路长度小于1 5m、

金属导管的壁厚大于等于2ram，并采取了可靠的防水、防腐蚀措

施后，可在屋外直接埋地敷设外，不宜在屋外直接埋地敷设。

7．2．14同一路径无防干扰要求的线路，可敷设于同一金属导管

或金属槽盒内。金属导管或金属槽盒内导线的总截面积不宜超过

其截面积的40％．且金属槽盒内载流导线不宜超过30根。

7．2．15控制、信号等非电力回路导线敷设于同一金属导管或金

属槽盒内时，导线的总截面积不宜超过其截面的jO％。

7．2．16除专用接线盒内外，导线在金属槽盒内不应有接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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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接线盒的金属槽盒宜布置在易于检查的场所。导线和分支接

头的总截面积不应超过该点槽盒内截面积的75％。

7．2．17金属槽盒垂直或倾斜敷设时，应采取防止导线在线槽内

移动的措施。

7．2．18金属槽盒敷设的吊架或支架，宜在下列部位设置：

1 直线段宜为2m～3m或槽盒接头处；

2槽盒首端、终端及进出接线盒0．5m处；

3槽盒转角处。

7．2．19金属槽盒的连接处，不得设在穿楼板或墙壁等孔处。

7．2．20由金属槽盒引出的线路，可采用金属导管、塑料导管、可

弯曲金属导管、金属软导管或电缆等布线方式。导线在引出部分

应有防止损伤的措施。

(Ⅳ)可弯曲金属导管布线

7．2．21敷设在正常环境瞪内场所的建筑物顶棚内或暗敷于墙

体、混凝土地面、楼板垫层或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内时，可采用基

本型可弯曲金属导管布线。明敷于潮湿场所或直埋地下素土内

时。应采用防水型可弯曲金属导管。

7．2．22可弯曲金属导管布线，管内导线的总截面积不宜超过管

内截面积的40％。

7．2．23可弯曲金属导管布线，其与热水管、蒸汽管或其他管路同

侧敷设时，应符合本规范第7．2．“条的规定。

7．2．24暗敷于现浇钢筋混凝土楼板内的可弯曲金属导管。其表

面混凝土覆盖层不应小于l 5ram。

7．2．25在可弯曲金属导管有可能受重物压力或明显机械冲击

处，应采取保护措施。

7．2．26可弯曲金属导管布线．导管的金属外壳等非带电金属部

分应可靠接地，且不应利用导管金属外壳作接地线。

7．2．27暗敷于地下的可弯f}}I金属导管的管路不应穿过设备

基础．



(＼)，也卺勺唁装争嚼嘈金市线

7．2．28 J下常环境F人。jliil H隔断变化多、用电设备移动性大或

敷有多功能线路的崖内场所，。d果川地面内睛装金属槽盒布线，R

应暗敷于现浇混凝上地向、楼板或楼板龌层内。

7．2．29采H1地面内暗装金属槽盒币线时，幢将I—J一网路的所有

导线敷设在同·槽盒』^J一

7．2．30采用地面内暗装金属槽盒布线时，f蓖将电力线路、1}电，J

线路分槽或增加隔板敷没．两种线路交叉处应没拦有屏蔽分线板

的分线盒。

7．2．31 由配电箱、电活分线箱及接线端子箱等设萏引垒地面内

暗装金属槽盒的线路，宜采用金属管布线方式引入分线盒．或以终

端连接器直接引人槽盒。

7．2．32地面内暗装金属槽盒}n线u和分线盒不应突m地面．且

应做好防水密封处理。

(、1)塑料导管和塑料f孝盒布线

7．2．33有酸碱腐蚀介质的场所宜采用蜊料导管和塑料槽盒布

线，但在高温和易受机械损伤的场所小。d采』H明敷。

7．2．34布线用塑料导管，应符合现行【司家标准《电气安装用电缆

导管系统第1部分：通用要求》(jI{／T 20041．1中非火焰蔓延型

塑料导管；布线用塑料槽盒．应符合现行闻家标准《电气安装用电

缆槽管系统第1部分：通川要求》(jB／T l 921 5．】中非火焰蔓延

型的有关规定。塑料导管暗敷或埋地敷设时，应选用巾等机械应

力以上的导管，并应采取防止机械损伤的措施。

7．2．35 塑料导管和塑料槽盒不宜与热水管、蒸汽管同侧敷设。

7．2．36塑料导管和塑料槽盒布线，应符合本规范第7．2．14条、

第7．2．1 5条和第7．2．1 6条的有关规定。

7．3钢索布线

7．3．1钢索布线在对钢索有腐蚀的场所，应采取防腐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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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丰}4索上绝缘导线至地面的距离，应符合率规范第7．2．1条

第2款的规定。

7．3．3钢索布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屋内的钢索布线，采用绝缘导线明敷时，应采用瓷灾、塑料

夹、鼓形绝缘子或针式绝缘子固定；采用护套绝缘导线、电缆、金属

导管投金属槽盒或塑料导管及塑料槽盒布线时，可将其直接固定

于钢索上；

2屋外的钢索布线，采用绝缘导线明敷时．应采用鼓形绝缘

子、针式或蝶式绝缘子固定；采用电缆、金属导管及金属槽盒布线

时，可将其直接固定于钢索上。

7．3．4钢索布线所采用的钢索的截面积，应根据跨距、荷重和机

械强度等冈素确定，且不宜小于lOmm。。钢索固定件应镀锌或涂

防腐漆。钢索除两端拉紧外．跨距大的应在中间增加支持点．其间

距不宜大于12m。

7．3．5在钢索上吊装金属导管或塑料导管布线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支持点之间及支持点与灯头盒之间的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7．3．5的规定；

表7．3．5支持点之间及支持点与灯头盒之间的最大间距(mm

I 布线类剐 支持电之间 支持电与灿头盒之间

金属导管 1 500 200

翅料导管 】noo

2 吊装接线盒和管道的扁钢卡子宽度，不应小于20ram；吊

装接线盒的F子，不应少于2个。

7．3．6钢索上吊装护套绝缘导线布线时，应符合F列规定：

1采用铝卡子直敷在钢索上时，其支持点问距不应大于

500mm；卡子距接线盒的间距不应大于lOOmm；

2采用橡胶和塑料护套绝缘导线时，接线盒应采用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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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

7．3．7钢索上采用瓷瓶吊装绝缘导线布线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持点问距不应大于1．5m；

2线间距离，屋内不应小于50mm；屋外不应小于100mm；

3扁钢吊架终端应加拉线，其直径不应小于3mm。

7．4裸导体布线

7．4．1 除配电室外。无遮护的裸导体至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

3．5m；采用防护等级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1P代

码)》GB 4208规定的IP2×的网孔遮栏时．不应小于2．5m。网状

遮栏与裸导体的间距。不应小于100mm；板状遮栏与裸导体的间

距。不应小于50mm。

7．4．2裸导体与需经常维护的管道同侧敷设时。裸导体应敷设在

管道的上方。

7．4．3裸导体与需经常维护的管道以及与生产设备最凸出部

位的净距不应小于1．8m；当其净距小于等于1．8m时．应加

遮栏。

7．4．4裸导体的线间及裸导体至建筑物表面的最小净距应符合

本规范表7．2．5的规定。硬导体固定点的间距．应符合在通过最

大短路电流时的动稳定要求。

7．4．5桥式起重机L方的裸导体至起重机平台铺板的净距不应

小于2．5m；当其净距小于等于2．5m时，在裸导体下方应装设遮

栏。除滑触线本身的辅助导线外，裸导体不宜与起重机滑触线敷

设在同一支架上。

7．5．1

布线。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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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封闭式母线布线

干燥和无腐蚀性气体的屋内场所，可采用封闭式母线

封闭式母线敷设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敷设时，除电气专用房间外．与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

2．2rl?l；垂直敷设时．距地面1．8m以下部分应采取防止母线机械

损伤措施。母线终端无引出线和引入线时，端头应封闭。

2水平敷设时，宜按荷载曲线选取最佳跨距进行支撑．且支

撑点间距宜为2m～3m。

3垂直敷设时，在通过楼板处应采用专用附件支撑。进线盒

及末端悬空时，应采用支架固定。

4直线敷设长度超过制造厂给定的数值时，宜设置伸缩节。

在封闭式母线水平跨越建筑物的伸缩缝或沉降缝处．应采取防止

伸缩或沉降的措施。

5母线的插接分支点。应设在安全及安装维护方便的地方。

6母线的连接点不应在穿过楼板或墙壁处。

7母线在穿过防火墙及防火楼板时，应采取防火隔离措施。

7．5．3封闭式母线外壳及支架应可靠接地，全长应不少于2处与

接地干线相连。

7．6电缆布线

(I)一般规定

7．6．1 电缆路径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使电缆不易受到机械、振动、化学、地下电流、水锈蚀、热

影响、蜂蚁和鼠害等损伤；

2应便于维护；

3 应避开场地规划中的施工用地或建设用地；

4应使电缆路径较短。

7．6．2露天敷设的有塑料或橡胶外护层的电缆，应避免日光长时

间的直晒；当无法避免时，应加装遮阳罩或采用耐日照的电缆。

7．6．3电缆在屋内、电缆沟、电缆隧道和电气竖井内明敷时，不应

采用易延燃的外保护层。

7．6．4电缆不应在有易燃、易爆及可燃的气体管道或液体管道的
·4l·



隧道或沟道内敷设。当受条件限制需要在这类隧道或沟道内敷设

电缆时，应采取防爆、防火的措施。

7．6．5电力电缆不宜在有热力管道的隧道或沟道内敷设。当需

要敷设时，应采取隔热措施。

7．6．6支承电缆的构架，采用钢制材料时，应采取热镀锌或其

他防腐措施；在有较严重腐蚀的环境中，应采取相适应的防腐

措施。

7．6．7电缆宜在进户处、接头、电缆头处或地沟及隧道中留有一

定长度的余量。

(Ⅱ)电缆在屋内敷设

7．6．8无铠装的电缆在屋内明敷，除明敷在电气专用房间外．水

平敷设时，与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2．5nl；垂直敷设时．与地面的距

离不应小于】．8m；当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应采取防止电缆机械

损伤的措施。

7．6．9屋内相同电压的电缆并列明敷时，除敷设在托盘、梯架和

槽盒内外，电缆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35ram．且不应小于电缆外

径。】kV及以下电力电缆及控制电缆与1kV以上电力电缆并列

明敷时，其净距不应小于1 50ram。

7．6．10在屋内架空明敷的电缆与热力管道的净距．平行时不应

小于1m；交叉时不应小于0．5m；当净距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取

隔热措施。电缆与非热力管道的净距．不应小于o．1 5in；当净距

不能满足要求时．应在与管道接近的电缆段七，以及由该段两端向

外延伸大于等于o．5m以内的电缆段上，采取防止电缆受机械损

伤的措施。在有腐蚀性介质的房犀内明敷的电缆，宜采用塑料护

套电缆。

7．6．11钢索上电缆布线吊装时。电力电缆固定点间的间距不应

大于o．75m；控制电缆固定点问的间距不应大于0．6ra。

7．6．12电缆在屋内埋地穿管敷设，或通过墙、楼板穿管时．其穿

管的内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1．5倍。
‘



7．6．13除技术夹层外，电缆托盘和梯架距地面的高度不宜低于

2．5m。

7．6．14电缆在托盘和梯架内敷设时，电缆总截面积与托盘和梯

架横断面面积之比，电力电缆不应大于40％，控制电缆不应大于

50％。

7．6．15电缆托盘和梯架水平敷设时，宜按荷载曲线选取最佳跨

距进行支撑，且支撑点间距宜为1．5m～3m。垂直敷设时，其固定

点间距不宜大于2m。

7．6．16电缆托盘和梯架多层敷设时，其层间距离应符合下列

规定：

1控制电缆间不应小于0．20m；

2电力电缆间不应小于0．30m；

3非电力电缆与电力电缆间不应小于0．50m；当有屏蔽盖板

时，可为0．30m；

4托盘和梯架上部距顶棚或其他障碍物不应小于0．30m。

7．6．17几组电缆托盘和梯架在同一高度平行敷设时，各相邻电

缆托盘和梯架间应有满足维护、检修的距离。

7．6．18下列电缆，不宜敷设在同一层托盘和梯架上：

1 lkV以上与lkV及以下的电缆；

2同一路径向一级负荷供电的双路电源电缆；

3应急照明与其他照明的电缆；

4电力电缆与非电力电缆。

7．6．19本规范第7．6．18条规定的电缆。当受条件限制需安装在

同一层托盘和梯架上时，应采用金属隔板隔开。

7．6．20 电缆托盘和梯架不宜敷设在热力管道的上方及腐蚀性液

体管道的下方；腐蚀性气体的管道．当气体比重大于空气时．电缆

托盘和梯架宜敷设在其上方；当气体比重小于空气时，宜敷设在其

下方。电缆托盘和梯架与管道的最小净距，应符合表7．6．20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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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6．20电缆托盘和梯架与各种管道的最小净距(IIll

管道类别 平行净距 交叉净跆

有腐蚀性液体、气体的管道 o 5

有保温层
热力管道

尤保温层 1 O

其他【艺管道

7．6．2l电缆托盘和梯架在穿过防火墙及防火楼板时，应采取防

火封堵。

7．6．22金属电缆托盘、梯架及支架应可靠接地，全长不应少于2

处与接地干线相连。

(Ⅲ)电缆在电缆隧道或电缆沟内敷设

7．6．23电缆在电缆隧道或电缆沟内敷设时。其通道宽度和支架

层间垂直的最小净距，应符合表7．6．23的规定。

表7．6．23通道宽度和电缆支架层间垂直的最小净距lm

通道宽度
支架层间

项 目 垂直最小净距

两蜘设支架 一侧设支架 电力线路 控制线路

电缆隧道 0 90 0 1 2

淘深≤0 60 0 15 0 12

电缆沟
沟深>O 60 0 15 0 l 2

7．6．24电缆隧道和电缆沟应采取防水措施，其底部排水沟的坡

度不应小于0．5％，并应设集水坑．积水可经集水坑用泵排出。当

有条件时，积水可直接排入下水道。

7．6．25在多层支架上敷设电缆时，电力电缆应敷设在控制电缆

的上层；当两侧均有支架时，1kV及以下的电力电缆和控制电缆

宜与1kV以上的电力电缆分别敷设于不同侧支架上。

7．6．26电缆支架的长度，在电缆沟内不宜大于350ram；在电缆

隧道内不宜大于5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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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7电缆在电缆隧道或电缆沟内敷设时，支架间或固定点间

的最大间距应符合表7．6．27的规定。

表7．6．27电缆支架间或固定点问的最大间距{m

敷设方式 水平敷设 垂直敷设

电力电缆 1 0 l 5

塑料护套、铜带铠装
控制电缆 O 8

钢丝铠装 3 0 6 0

7．6．28 电缆沟在进入建筑物处应设防火墙。电缆隧道进入建筑

物处以及在进入变电所处，应设带门的防火墙。防火门应装锁。

电缆的穿墙处保护管两端应采用难燃材料封堵。

7．6．29电缆沟或电缆隧道，不应设在可能流人熔化金属液体或

损害电缆外护层和护套的地段。

7．6．30电缆沟盖板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盖板或钢盖板。钢筋混凝

土盖板的重量不宜超过50kg，钢盖板的重量不宜超过30kg。

7．6．31 电缆隧道内的净高不应低于1．9m。局部或与管道交叉

处净高不宜小于1．4m。隧道内应采取通风措施，有条件时宦采用

自然通风。

7．6．32当电缆隧道长度大于7m时。电缆隧道两端应设出口；两

个出口间的距离超过75m时，尚应增加出口。人孔井可作为出

口，人孔井直径不应小于0．7m。

7．6．33电缆隧道内应设照明，其电压不应超过36v；当照明电压

超过36V时，应采取安全措施。

7．6．34与电缆隧道无关的管线不得穿过电缆隧道。电缆隧道和

其他地下管线交叉时，应避免隧道局部下降。

(Ⅳ)电缆埋地敷设

7．6．35电缆直接埋地敷设时，沿同一路径敷设的电缆数量不宜

超过6根。

7．6．36电缆在屋外直接埋地敷设的深度不应小于700mm；当直

埋在农田时，不应小于lm。在电缆上下方应均匀铺设砂层．其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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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宜为100mm；在砂层应覆盖混凝土保护板等保护层，保护层宽

度应超出电缆两侧各50ram。

7．6．37在寒冷地区．屋外直接埋地敷设的电缆应埋设于冻土层

以下。当受条件限制不能深埋时．应采取防止电缆受到损伤的

措施。

7．6．38电缆通过下列地段应穿管保护，穿管内径不应小于电缆

外径的】．5倍：

l 电缆通过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基础、散水坡、楼板和穿过墙

体等处；

2 电缆通过铁路、道路处和可能受到机械损伤的地段；

3电缆引出地面2m至地下200ram处的部分；

4电缆可能受到机械损伤的地方。

7．6．39埋地敷设的电缆间及其与建筑物、构筑物等的最小净距，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 7的有关

规定。

7．6．40电缆与建筑物平行敷设时．电缆应埋设在建筑物的散水坡

外。电缆引人建筑物时，其保护管应超出建筑物散水坡100mm。

7．6．41电缆与热力管沟交叉．当采用电缆穿隔热水泥管保护时，

其长度应伸出热力管沟两侧各2m；采用隔热保护层时，其长度应

超过热力管沟两侧各1 F11。

7．6．42电缆与道路、铁路交叉时，应穿管保护，保护管应伸出路

基lm。

7．6．43埋地敷设电缆的接头盒下面应垫混凝土基础板，其长度

宜超出接头保护盒两端0．6m～o．7m。

(V)电缆在多孔导管内敷设

7．6．44

装电缆。

7．6．45

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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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在多孔导管内的敷设，应采用塑料护套电缆或裸铠

多孔导管可采用混凝土管或塑料管。

多孔导管应一次留足备用管孔数；当无法预计发展情况



时．可留1个～2个备用孔。

7．6．47 当地面上均匀荷载超过10t／m2或通过铁路及遇有类似

情况时，应采取防止多孔导管受到机械损伤的措施。

7．6．48多7L导管孔的内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1．5倍，且穿电

力电缆的管孔内径不应小于90ram；穿控制电缆的管孔内径不应

小于75mm。

7．6．49 多7L导管的敷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多孔导管敷设时，应有倾向人}L井侧大于等于0．2％的排

水坡度．并在人孔井内设集水坑，以便集中排水；

2多孔导管顶部距地面不应小于0．7m，在人行道下面时不

应小于0．5m；

3多fL导管沟底部应垫平夯实，并应铺设厚度大于等于

60ram的混凝土垫层。

7．6．50采用多孔导管敷设，在转角、分支或变更敷设方式改为直

埋或电缆沟敷设时，应设电缆人7L井。在直线段上设置的电缆人

孔井，其间距不宜大于】OOm。

7．6．51 电缆人孔井的净空高度不应小于1．8m，其上部人孔的直

径不应小于0．7m。

(Ⅵ)矿物绝缘电缆敷设

7．6．52屋内高温或耐火需要的场所，宜采用矿物绝缘电缆。

7．6．53矿物绝缘电缆敷设时，其允许最小弯曲半径应符合表

7．6．53的规定。

表7．6．53矿物绝缘电缆允许最小弯曲半径(mm

电缆外径 最小弯曲半径

<7 2D

≥7，且<l 2

≥1 2，且<1 S

≥1 5

注：D为电缆外径



7．6．54矿物绝缘电缆在下列场合敷设时，应将电缆敷设成“s”

或“0”形。矿物绝缘电缆弯曲半径不应小于电缆外径的6倍。

1 在温度变化大的场合；

2振动设备的布线；

3建筑物的沉降缝和伸缩缝之间。

7．6．55矿物绝缘电缆敷设时，除在转弯处、中间联结器两侧外，

应设置固定点固定，固定点的最大间距应符合表7．6．55的规定。

表7．6．55矿物绝缘电缆固定点间的最大间距(mml

固定电间的最大间距
电缆外径

水平敷设 垂直敷设

<9

≥9．且<1 5 1 20n

≥l 5

注：’'矿物绝缘电缆倾斜敷设时．电缆与垂直方『可小于等F 30。时，应拔垂汽教设

间距【苫1定；大f 30。时．应按水平敷设间距同定。

7．6．56敷设的矿物绝缘电缆可能遭受到机械损伤的部位，应采

取保护措施。

7．6．57 当矿物绝缘电缆敷设在对铜护套有腐蚀作用的环境或部

分埋地、穿管敷设时，应采用有聚氯乙烯护套的电缆。

(Ⅶ)预分支电缆敷设

7．6．58预分支电缆敷设时，宜将分支电缆紧紧地绑扎在主干电

缆上。待主干电缆安裟固定后，再将分支电缆的绑扎解开。敷设安

装时．不应过分强拉分支电缆。

7．6．59预制分支电力电缆的主干电缆采用单芯电缆时，应防lE

涡流效应和电磁干扰．不应使用导磁金属爽具。

7．7电气竖井布线

7．7．1 多层和高层建筑物内垂直配电干线的敷设，宜采用电气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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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布线。

7．7．2电气竖井垂直布线时，其固定及垂直干线与分支干线的

连接方式。应能防止顶部最大垂直变位和层间垂直变位对干线

的影响．以及导线及金属保护管、罩等自重所带来的载重(荷重)

影响。

7．7．3 电气竖井内垂直布线采用大容量单芯电缆、大容最母线作

干线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l载流量要留有裕度；

2分支容易、安全可靠；

3安装及维修方便和造价经济。

7．7．4电气竖井的位置和数量，应根据用电负荷性质、供电半

径、建筑物的沉降缝设置和防火分区等因素确定，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应靠近用电负荷中心；

2应避免邻近烟囱、热力管道及其他散热量大或潮湿的

设施；

3不应和电梯、管道间共用同一电气竖井。

7．7．5 电气竖井的井壁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lh的非燃烧体。

电气竖井在每层楼应设维护检修门并应开向公共走廊，检修门的

耐火极限不应低于丙级。楼层问应采用防火密封隔离。电缆和绝

缘线在楼层间穿钢管时，两端管口空隙应做密封隔离。

7．7．6同一电气竖井内的高压、低压和应急电源的电气线路，其

间距不应小于300ram或采取隔离措施。高压线路应设有明显标

志。当电力线路和非电力线路在同一电气竖井内敷设时，应分

别在电气竖井的两侧敷设或采取防止干扰的措施；对回路线数

及种类较多的电力线路和非电力线路，应分别设置在不同电气

竖井内。

7．7．7管路垂直敷设，当导线截面积小于等于50mm2、长度大于

30m或导线截面积大于50mm2、长度大于20m时，应装设导线固



定盒，且在盒内用线夹将导线固定。

7．7．8电气竖井的尺寸，除应满足布线间隔及端子箱、配电箱布

置的要求外，在箱体前宜有大于等于0．8m的操作、维护距离。

7．7．9电气竖井内不应设有与其无关的管道。



附录A系数矗值

A．0．1 由导体、绝缘和其他部分的材料以及协始和最终温度决

定的系数．其值应按F式汁箅：

仁√盟岩P’L(·+黼‘) c舢．-，
～ 。 ＼ 卢f口／

式中：女 系数；

Q。 导体材料在20。C时的体积热容靛，按表A．o．j的规定

确定[Jj(℃·mm‘)j；

口一导体在o℃时电阻率温度系数的倒数，按是A．o 1的

规定确定(X、)；

P^^ 导体材料在20t时的电阻率，按表A．o．1的规定确定

(n·ITIVll)；

口． 导体初始温度(℃)；

吼 导体最终温度(℃)。

表A．0．1不同材料的参数值

材料 0(℃) Qi J(℃⋯lm)一 o u(n·n Lnl)

铜 3 lj×l u I 7 2 41>’1¨“

{}} 2 S×lO‘ 2R 264×l u

锚 1 1j×¨)1

钢 3 8X¨)‘ 1 38×l u“

A．0．2非电缆芯线且不与其他电缆成束敷设的绝缘保护导体的

初始，最终温度和系数．其值应按表A．O．2的规定确定。

·53·



表A．0．2非电缆芯线且不与其他电缆成柬敷设的

绝缘保护导体的初始、最终温度和系数

温度(口c) 导体材料的系数
导体绝缘

初始 最终 铜 铝 钢

70℃聚氯乙烯 9 5(88) 5 2(49)

c)o℃聚氯已烯 1 60(1 40) 1 43(1 33)

90℃热}占1性材料

60r橡胶

85℃橡胶

硅橡胶

泣：括口内数值适州丁截mJ税大于300ram’的聚氯乙烯绝缘导体。

A．0．3 与电缆护层接触但不与其他电缆成束敷设的裸保护导体

的初始、最终温度和系数，其值应按表A．0．3的规定确定。

表A．0．3与电缆护层接触但不与其他电缆成柬敷设的

裸保护导体的初始、最终温度和系数

滥度(℃) 导体材料的系数
I乜缆护层

柯J婚 最终 铜 铝 钢

聚氯乙烯

聚乙烯 1 38

氯磺化骧乙烯 1 66 110

A．0．4 电缆芯线或与其他电缆或绝缘导体成束敷设的保护导体

的初始、最终温度和系数．其值应按表A．0．4的规定确定。

表A．0．4 电缆芯线或与其他电缆或绝缘导体成束敷设的

保护导体的初始、最终温度和系数

温度(℃) 导体村料的系数
导体绝缘

初婚 最终 铜 铝 钢

70℃聚氯乙烯

90℃聚氯乙烯 1 60f1 40) 66(57) 36(31)

54·



续表A．0．4

温度(℃) 导体材料的系数
导体绝缘

初始 最终 铜 铝 钢

90℃热伺睦材料 250

60℃椽腔 200

85℃橡胶 89

硅橡胶 1 80 3 50 8 7

注：括号内数值适用于截面积夫于300mm!的聚氯乙烯绝缘导体。

A．0．5用电缆的金属护层作保护导体的初始、最终温度和系数

其值应按表A 0．5的规定确定。

表A．0．5 用电缆的金属护层作保护导体的初始、最终温度和系数

温度(℃) 导体材料的系数
电缆绝缘

初始 最终 铜 铝 铅 钢

70℃聚氯乙烯 1 4l 93 26

90℃聚氯乙烯 80 200 2 3

虬)℃热斟}生材料 200 2l

60℃橡胶 200 5 2

85℃橡胶 220

畦橡胶 l 35

裸露的矿物护套

注：电缆的金属护层．如铠装，会属护套、同b导体等。

A．O．6裸导体温度不损伤相邻材料时的初始、最终温度和系数

其值应按表A．0．6的规定确定。

表A．0．6裸导体温度不损伤相邻材料时的初始、最终温度和系数

温度(℃) 导体材料的系数
裸导体所在的

初始 最终温度
环境 铜 铝 钢

温度 铜 铝 钢

nf见的和
82

捷窄的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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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A．0．6

温度【℃) 导侔材料的系数
襟导体所掩的

初精 最终温度
环境 铜 铝 钢

温度 铜 铝 钢

jI‘常环境 105 08

右火灾危险 l 50 l 50 l 50

A．0．7相导体的初始、最终温度和系数，其值应按表A．o．7的规

定确定。

表A．0．7相导体的初始、晟终温度和系数

温度(t) 相导体的系数

导体绝缘 铜导体的
初始温度 最终温良 锏 铝

锡焊接头

壤氯己烯 ll o(1 L)3) 7 6(68) ll 5

盘联聚乙烯和

‘内橡脞
2 50

F怍温暖6【1℃

的椽脞

聚氯乙烯

矿物质 护套

棵护套 l 3。

洼：括号内数值适崩于截面积大于300mm。的聚氯己烯绝缘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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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l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

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 7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5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GB／T 3091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 4208

《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的一般要求))GB／Z 6829

《隔离变压器和安全隔离变压器技术要求))LIB 1 3028

《建筑物电气装置第5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安装第523

节：布线系统载流量》(；B／T】6895．1 5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4—41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GB

1 689S．21

《电击防护 装置和设备的通用部分))GB／q、1 7045

《电气安装用电缆槽管系统 第l部分：通片j要求》GB／T

l 92lj，1

《电气安装用电缆槽管系统 第2部分：特殊要求 第1节：用

于安装在墙上或天花板上的电缆槽管系统))GB／T l 92l；．2

《电气安装用导管系统 第】部分：通用要求}GB／T 2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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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 2011，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1年7月26日以第1100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修订遵循的主要原则：贯彻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合理利用资源，充分考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涉及人身

及生产安全的使用强制性条文；采用行之有效的新技术，做到技术

先进、经济合理、安全实用；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

且符合中国国情；广泛征求意见，通过充分协商，共同确定；执行现

行国家关于工程建设标准编制规定，确保可操作性；按“统一、协

调、简化、选优”的原则严格把关，并注意与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

内容之间的协调。

本规范修订开展的主要工作：筹建规范修订编制组，制定规范

修订工作大纲；编制规范初稿和专题调研大纲}编制规范征求意见

稿，并经历了起草、汇总、互审、专题技术会议讨论定稿，以及征求

意见稿征求意见的整理、汇总、分析等程序；编制规范送审稿，以及

完成送审稿专家审查意见的修改；完成规范报批稿。

本规范修订．与上版规范比较在内容方面的变化的主要情况：

将规范适用范围的电压由交流、工频500V以下修改为交流、T频

looov及以下；取消了原规范总则中对于选用铜、铝导体材质的规

定；增设术语为单独一章．删除附录中的名词解释；补充了功能性

开关电器和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选择和安装的规定；补充了选

用具有中性极的开关电器的规定；补充了IT系统中安装绝缘监

测电器的规定；补充了等电位联结用的保护联结导体截面积选择

的规定；将原第三章“配电设备的布置”中的第二节“配电设备布置

中的安全措施”和第四章“配电线路的保护”中的第四节“接地故障
·6】·



保护”合并．并增加“SELV系统和PELV系统受FEI。V系统”一

节，为第5章“电气装置的电击防护”；在“配电线路的保护”一章中

增加了“配电线路电气火灾防护”一节；增加了关于“可弯曲金属导

管布线”、“地面内晴装金属槽盒布线”、“矿物绝缘电缆敷设”、“预

分支电缆敷设”的规定。

原规范主编单位：机械下业部中机中电设计研究院；参编单

位：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研究院、北京有色冶金设计研究总院、中

国航空丁业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建筑设汁院；主要起草人：E

增尧、王厚余、冯宗恒、吕光大、宋正华、汤继东。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规范修汀编制组按章、条顺

序编制r本规范的条文说明。供使』H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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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总 则

1．0．1 本条强调“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和“节约能源”．这是根

据国家的基本政策“以人为本”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修改的。

1．0．2 本条将原规范适用的电压范围由“交流、丁频500V及以

_F”修改为“交流、T频1000V及以下”，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

电气装置》的系列标准GB l 6895(等同采用IEC 60364标准)保持

一致。而且在我国．有的单位早已将本规范的规定运用在1000V

及以下的电气系统中，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1．0．3 对于本规范中没有规定的低压配电设计的内容，当其他

现行同家标准有规定时，同样应该执行。特别是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物电气装置》GB 1 6895的系列标准是等同采用国际标准IEC

60364的标准，该系列标准在国际上已得到重视和应用。该系列

标准对特殊场所的低压配电设计的特殊要求，在下列现行国家标

准中有详细的规定，同样应该遵照执行，这些标准是：

1 《建筑物电气装置第7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第70l节：装有浴盆或淋浴盆场所》GB 16895．13i

2 《建筑物电气装置第7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第702节：游泳池和其他水池》GB l 6895．】9i

3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7—703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

要求 装有桑拿浴加热器场所》GB 16895．14；

4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7—704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

要求 施工和拆除场所的电气装置》GB 16895．7i

5 《建筑物电气装置第7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第705节：农业和园艺设施的电气装置》GB 16895．27；

6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7 706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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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活动受限制的可导电场所》GB 16895．8；

7 《建筑物电气装置第7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要求

第707节：数据处理设备用电气装置的接地要求》GB 1 6895．9；

8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7—710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

要求 医疗场所》GB 16895．24；

9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7 71l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

要求展览馆、陈列室和展位》GB】6895．25；

10 《建筑物电气装置第7 712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

要求太阳能光伏(PV)电源供电系统>}GB／T 16895．32；

11 《建筑物电气装置第7 713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

要求家具》GB 1 6895．29；

12 《建筑物电气装置第7—714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

要求 户外照明装置》GB 1G995．28；

13 ＆建筑物电气装置第7 71 5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

要求 特低电压照明装置》GB 1 6895．30；

14 《建筑物电气装置第7—71 7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

要求 移动的或可搬运的单元》GB 16895．3l；

15 《建筑物电气装置第7 740部分：特殊装置或场所的

要求 游乐场和马戏场中的构筑物、娱乐设施和棚屋》GB

1 68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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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 语

2．0．33～2．0．36 过去我们习惯将低压开关电器分为隔离开关

(不能接通和分断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负荷开关(不能接通和分

断短路电流)和断路器(可以接通和分断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i

类。但是在产品标准中这个分类已经改变了。现可用现行国家标

准《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3部分：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

以及熔断器组合电器》(；B 14048．3 2008(等同采用IEC 6094 7

3：2005)的“电器定义概要表”表l来说明：

表1电器定义概要表

功 能

接通和分断电流 隔离 接通，分断和隔离

开关 隔离器 隔离开火

2 l 2 2 2 3

————，么 ‘ ——，，，舌二一
熔断器组合电器2 4

十F关熔断器组 隔离器熔断器组 隔离开关熔断器

2 5 2 7 2 9

—E}—／o。， —E|—丘。， —E了—名。，
熔断器式开关 熔断器式隔离器 熔断器式隔离开关

2 6

黟：， ∥j ∥
注：1所有电器可以为单断点或多断点。

2编号指有关定义的条款号。

3图形符号根据出版物GB／T 4 728 7

a)熔断器可接在电器的任一侧或接在电器触头间的一固定位置。



由有关电器的定义和此表可以看H{：只具有隔离功能的开关电

器称为“隔离器”；“开关”是可以接通负荷电流、短路电流和分断负

荷电流而不能分断短路电流的开关电器；具有隔离功能的开关称

为“隔离开关”。开关、隔离器和隔离开关可以和熔断器组合构成

熔断器组合电器。



3 电器和导体的选择

3．1电器的选择

3．1．1 本条对原规范第2．1．1条略作修改，只是调整了款的顺

序。所选电器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和额定频率应与所在【旦】路标

称电压、计算电流和频率相适应，只要电器能正常1_作就不必要求

与所在回路的标称电压和频率完全一致，因为电器可在偏离标称

值的一定范嗣内正常T=作。

l 本规定包括很广泛的内容，对于环境条件的规定可参见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物电气装置第5 51部分：电气设备的选择和

安装通用规则》GB／T l 6895．】8和各产品标准。另外．特别提

请注意的是现在有的电器产品(如断路器、熔断器、剩余电流动作

保护器、插头和插座等)按用途分为“1_业用”、“家庭和类似用途

用”的产品．并分别制定了产品标准，在选用时请注意。

6根据有关产品标准。如现行国家标准《低压开关设备和控

制设备第2部分：断路器》(；B 1 4048．2 2008规定低压断路器

的“短路分断(或接通)能力”分为“极限短路分断能力”和“运行短

路分断能力”，“极限短路分断能力”的定义是：“按规定的试验程序

所规定的条件，不要求断路器连续承载起额定电流能力的分断能

力”；“运行短路分断能力”的定义是：“按规定的试验程序所规定

的条件，菩求断路器连续承载起额定电流能力的分断能力”。在选

用时请根据丁程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3．1．4将原规范第2．2 12条、第4．5．6条中有关的内容合并列

为一条。在TN C系统中，当保护接地中性导体断开时，有可能

危及人身安全，因此本条规定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3．1．5 隔离电器的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捌此对隔离电器作此



规定。

3．1．6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2．1．6条的修改条文。根据现行国家

标准《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2部分：断路器》GB 1 4048．2

2008的规定，增加了“具有隔离功能的断路器”可作为隔离电器。
3．1．7 为了保证人身安全，隔离电器应可靠地将凹路与电源隔

离，而半导体开关电器不具有这样的功能．因此规定为强制性条

文，必须严格执行。

3．1．10 隔离器、熔断器以及连接片不具有接通断开负荷电流的

功能，所以不能作为功能性开关电器。如果装设错误，将nf能造成

人身和财产损失，冈此本条规定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3．1．11 对本条作如下说明：

l 要求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能断开所保护回路的所有带

电导体，包括中性导体，是为了防止在叵I路中可能发牛的误动作。

对于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在TN s系统中，当中性导体为町

靠的地电位时可不断开”的规定，是考虑到当中性导体为可靠的地

电位时断开中性导体是没有意义的，而中性导体是否为可靠的地

电位，需要技术人员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决定。

2 要求在负1岢正常运行时，不希望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

动作，所以存选择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和划分【旦l路时．应该防JP

可能出现的对地泄漏电流引起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误动作。在

现行国家标准《电击防护 装置和设备的通用部分》(jB／2、

l 7045 2008(等同采HI 1EC 611 40：2001)巾对JH电设备的保护导

体电流限值作了规定。

3 对选择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的类型作了规定。

3．I．12 在没有保护导体的Ⅻ路中．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是不

能正确动作的，闻此必须装设保护导体。本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

严格执行。

3．1．13 本条规定是为了使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能够保护整

个TT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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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4 在IT系统中，发，￡第一次对地故障时，是可以不断开电

路的．因此剩余电流动作保护电器不应该动作。所以，剩余电流动

作保护电器的额定剩余不动作电流值不应小于第一次对地故障时

流经故障心路的电流。

3．1．15 本条埘存某些情况下选用具有巾性极的开关电器(通称

四极开关)作了规定，但这并不是说只是在这些情况F应该用具有

中性极的开关电器。在其他情况下，开关极数的确定，应由技术人

员根据本规范规定和丁程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应该说明的是如果

选用了具有中性极的开关电器，而中性极发生故障则有rtr能使中

性线断开，这也是我们不希望的。

3．1．16 在电路中如果电流流经不期望的路径，则会产乍杂散电

流。而这个杂散电流将产生电磁十扰，影响其他设备的T=作。为

此，可选用具有断开中性极的开关电器，避免产生杂散电流。这可

以用图】、图2来说明：

H 1在’FN—s系统中，产，}杂散电流的伽J r

存图1表示的TN S系统中，用电设备的中性线电流．可以

从两个不同的路径流过，这样就会产生电磁干扰。如果按图2，采

用具有中性极的开关电器．中性线电流就不会从右边的中性线中

流过了。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具有中性极的开关电器是防止产乍

电磁干扰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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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2,ft TN s系统中．采川其有断开中性极的开关可避免产生杂散电流

3．2导体的选择

3．2．2 按敷设方式及外界影响确定的导体载流量，不仅应小于

计算电流，同时还应满足线路保护的要求的规定。凶为在设计线

路保护时，经常与本回路的阻抗、导体的截面有关，在本规范第

j．2．8条、第6．3．3条等对此均有规定。所以在本条中增加了“导

体虚满足线路保护的要求”。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缆的导体)}GB／T 3956的规定，铝导体

的最小截面是10mm!．所以规定同定敷设的铝导线最小截面足

10mm2。

当电缆用于长期稳定的负荷时，可按经济电流密度选择导体

的截面。这是引用了现行同家标准《电力T程电缆设计规范》(；B

502l 7中的规定。当电缆用于艮期稳定的负荷时，按经济电流截

面选择导体的截面，可以有利于节约能源。

3．2．4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电气装置第5部分：电气设备的

选择和安装第523节：布线系统载流量Y,'GB／T l 6895．1 5 2002

(等同采用IEC 60364 5 523)中规定的绝缘导体和无铠装电缆

的载流量以及载流量的校正系数，这些载流量表是国际标准中的

载流量表．在国际上被普遍采用。铠装电缆的载流量以及载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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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正系数在现行同家标准《电力r程电缆设计规范》【jB 5021 7

中作了规定。

3．2．5 本条保留了原规范第2．2．5条的规定，并根据现行国家

标准《电力一r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 7中的有关规定作了补充。

3．2．6 本条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电气装置第5部分：

电气没备的选择和安装 第523节：布线系统载流最》GB，／T

1 6895．】5 2002(等同采用IEC 60364 5 523)巾的有羌规定对

原规范第2．2．3条作了修改。

3．2．9 目前，由于在用电设备中有大避非线性刷电设备存在，电

力系统巾的谐波问题已经很突m，严重时．中性导体的电流可能人

于相导体的电流，崮此必须考虑谐波问题引起的效应。

对于表3．2．9中存在谐波电流时，王相平衡系统中4芯和j

芯电缆载流量的降低系数的应用，可以用下面的例子说明：

假设有一计算电流39A的‘相负荷平衡回路，使用4芯PVC

绝缘电缆，同定存墙上。

经查，6ram2铜芯电缆的载流量为4lA。假如回路中不存在谐

波电流，选择该电缆是适当的。假如有20％=次谐波，那么采朋

降低系数O．86。计算电流变成：

39
』二△

0．86⋯“

对这一负荷采用10mm’铜芯电缆是适当的。

假如柯40％三次谐波，{[1|j应按中性导体电流选择截面．中性

导体电流为：

39×O．4×3=46．8A

并采用降低系数0．86．则计算电流为：

掣一54．4A
0．86

1’

对于这一负荷采用10rtlrn2电缆是适当的。

假如有50％三次谐波．电缆截面仍按巾性导体电流来选择。

电流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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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0．5×3—58．5A

这时额定负荷系数为1，采崩l 6ram=的电缆才是适当的。

以上电缆截面的选择，仅考虑电缆的载流量，未考虑电压降和

其他设计方面的问题。

3．2．12 本条是保护接地中性导体，保护导体和L}T性导体之间关

系的基本要求。

3．2．13 装置外可导电部分在电气连接的可靠性方面没有保证，

困此严禁作为保护接地巾性导体的·部分。本条是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

3．2．14 本条第2款的规定是对于保护导体截面选择的一般规

定，按式(3．2．1 4)选择保护导体是最基本的要求．按表3．2．1 4选

择保护导体简单方便．但是在某蝼情况下，特别是在相导体截面积

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偏于保守．此时，按式(3．2．14)选择保护导

体会更合理。

在低压线路上存在分布电容和用户的非线性用电设备(计算

机、电视、调光灯、电子镇流器、微波炉、电磁炉、变顿设备等)会使

PE线f二的泄漏电流很大．如果保护导体断线，则可能会对触及到

保护导体的人的安全造成威胁。【矧此，本条第5款对保护导体的

截面积作了专f J规定。

现行同家标准《电击防护 装置和设备的通』}j部分》GB

1 7045(等同采用1EC 611 40：2001)巾。对用电设备的最大保护导

体电流作了以下的规定：接自额定电流值小于等于32 A的单相或

多相插头和插座系统的用电设备：当设备的额定电流小于4A时，

最大保护导体电流为2mA；当设备的额定电流大下4A、小于等于

】0A时，最大保护导体电流为0．5mA／A；当设备的额定电流大于

10A时，最大保护导体电流为5mA。对于没有为保护导体设置专

门措施的固定连接的和不易移动的用电设备。或接自额定电流值

大于32A的单相或多相插头和插座系统的_L}j电设备：当设备的额

定电流小于7A时．最大保护导体电流为3．5mA；当设备的额定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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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大于7A、小于等于20A时，最大保护导体电流为0．5mA／A；当

设备的额定电流大于20A时，最大保护导体电流为10mA。

3．2．17 关于局部等电位联结用的保护联结导体截面的规定是

参考了辅助等电位联结用的保护联结导体截面的规定作的规定，

这个规定曾经被列入国家建筑标准设计图集02i)501 2《等电位

联结安装》中，多年实践证明．这个规定是合理的。



4配电设备的布置

4．J 一般规定

4．1．3 本条是对原舰范第3．1．4条的修改条文。增加了配电室

需用的水、汽管道“应做等电位联结”，是为r保证配电室内操作维

护人员的安全。“配电屏上、下方及电缆沟内不应敷设水、汽管道”

的规定，是防止水、汽管道“跑冒滴漏”和维修时影响电气设施正

常运行。

4．2配电设备布置中的安全措施

4．2．I 落地式配电箱底部适当抬高是为了防止水进入配电箱内

和便于施工接线。底部抬高后还应将底座四周封严，以防止鼠、蛇

类等小动物爬入箱内裸导体上引起短路事故。例如某大酒店厨房

用的落地配电箱底部抬高后术封严，一老鼠钻进箱内，爬在母线上

造成短路。

4．2．2 将原规范第3．1．6条中“并列的两段母线”改为“相邻的

两段母线”更为准确。本条规定是作为增强一级负荷配电可靠性

的措施之一，当没有～级负荷的母线发乍故障引起火灾时，有一级

负荷的母线冈为采取了防护措施而不直接受到影响或少受影响．

防护措施可以是配电屏的防火材料隔板．也可以是隔墙，隔墙是整

体形时，墙上应开通行门洞。

4．2．3 此净距是为防止电r在柜(屏)顶进行维修11作时．误跨

触到邻近的屏(柜)顶上的裸带电母线而造成电击事故而作的

规定。

4．2．4 根据过去设计的经验和调查，许多T业企业的供配电系

统，南单台变压器供电的低压配电屏并排排列的K度一般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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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In时，屏后的通道只有一个出口．已能满足安全运行的要求．且

便于建筑形式的布置；当配电屏的长度超过6rn时。屏后通道应设

2个出口，以便于维修工作和事故时人员逃离事故点。

4．2．5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3．1．9条的修改条文，增加了“当防护

等级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 4208规

定的IP2×级时，”以满足直接接触防护要求。有的开关柜在屏后

操作，因此屏后的通道要适当加宽，以便于操作和维修工作的进

行。由于这种操作不是经常性的，屏后通道不能完全按屏前操作

维护通道一样的要求。

与原规范相比：

1 增加了屏侧通道最小宽度数据，不受限制时应为1m，受

限制时为0．8m。屏侧通道是指在配电屏侧端连接屏后通道和屏

前通道的操作维护人员的通路。

2 抽屉式双排面对面屏前通道。受限制时的最小宽度由

2．0rn改为2．1m。固定式多排同向布置屏问通道，受限制时的最

小宽度由2．0m改为1．8m；抽屉式多排同向布置屏间通道，受限

制时的最小宽度由2．0m改为2．1m。

3 新增了挂墙式配电箱的箱前操作通道最小宽度的规定。

4．2．6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3．2．10条的修改条文。原规范规定

屏后通道上方裸导电体距地高度为2．3m。不符合直接接触防护中

置于伸臂范围2．5m之外的要求。故作此条规定。

4．3对建筑物的要求

4．3．1 根据低压配电装置室的性质和防火规范的一般要求而

定。由于三级耐火等级的屋顶承重结构为燃烧体，不防火，不够安

全，所以规定屋顶承重结构为不低于二级耐火等级。与原规范第

3．3．1条相比，增加了“当配电室与其他场所毗邻时，门的耐火等

级应按两者中耐火等级高的确定”的规定。

4．3．2 本条规定主要是考虑肖室内发中事故时，现场人员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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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事故地点．同时也便于救护人员接近现场，平时使用也较方

便。有的配电室分楼下和楼上两部分布置，其内部有楼梯上下相

通，楼下部分有通向室外的门，但这还不够，楼上部分也应有通往

室外走道或楼梯间的安全门，当楼上或楼下发生火灾或其他事故

时，楼上的人员可直接从楼上逃至室外。
、

4．3．3 一般配电室的电气设备和元件不是密封的，容易造成事

故。另外观察表计也要有较明亮的光线，要求配电室的环境清洁、

明亮。因此，土建设计要注意不使用易起灰的装修材料，使室内少

积灰和光线明亮。

4．3．4 配电室内的电缆沟距户外较近时和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

区，沟内容易渗水，因此土建应采取防止渗水的措施。另外在电缆

管道穿过墙基处．若管口及其周围密封不严实，户外地下水容易由

管口处流人地沟。地沟底部应有一定的坡度，当沟内有水进入时，

可以使其流至一端设法排出。经常容易进水的电缆沟内，必要时

还应做集水坑．以便将水抽出。规定“配电室的地面宜高m本层地

面50ram或设置防水门槛”，是为了防止配电室外少量的水进入。

4．3．5 有的电气元件，如继电器、熔断器、仪表、导线、照明光源

等，对使用的环境有一定的要求，否则会影响正常的_丁作，因此严

寒地Ⅸ和炎热地区应考虑合适的室温问题。有人值班的配电室应

保证人正常丁作的室温和照明，必要时，还需考虑应有的生活设

施，如给排水、厕所等设施。

4．3．6 在高层建筑内通常将配电室设于地下室或楼层内，且位

置较偏僻，冈此一定要考虑到安装时和建成后维修时的运输通道

问题。设计时要向土建设计提出要求，不能只考虑安装时的运输，

还应考虑建筑物建成后．正常使用时配电设备出故障运m维修的

可能，后者常常容易为设计人员所忽略。地下室的通风一般不好，

应设机械通风。还应有紧急照明系统，保证事故停电时．有可靠的

安全照明。

4．3．7 鼠、蛇类等小动物往往能从密合不严的门缝和通风孔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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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室内．因此配电室的门窗应密合．并应在通风孔上装设遮护网

罩。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 4208规定的IP3×

级防护标准是能防止直径大于2．5ram的固体异物进入．如网罩的

网孔较大时，南方地区蛇类较多，蛇容易穿过网7L爬人室内，造成事

故。因此，规定网罩的防护等级不宜低于IP3×较可靠。

4．3．8 将配电室设置在建筑物地下室最底层，这在雨季形成洪

水或大量积水时。或建筑物内给排水系统m现事故造成地下室最

底层大量积水情况下对配电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非常不利。因

此．配电室不宜设置在建筑物地下室最底层。在不得已情况下，配

电室位于地下室最底层时，应根据当地气象部门记载的洪水资料

数据、建筑物的防洪标准以及建筑物内给排水系统的可靠性和事

故时m现的积水量确定防水措施。



5电气装置的电击防护

5．1直接接触防护措施

(I)将带电部分绝缘

5．1．1 仅用油漆、清漆、喷漆及类似物不能作为绝缘。

(11)采用遮栏或外护物

5．1．2 现行国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1P代码)》GH 4208规定的

IP2x级的防护，能防止直径大于12．5ram的球形物体进入防护

壳内；能防止手指触及壳内带电部分或运动部件。IPx×B级能

防止手指或长度小于等于80ram的类似物触及壳内带电部分或

运动部件。

5．1．3 容易接近的遮栏或外护物的顶部容易掉进异物，如短段金

属线、垃圾块及小金属零件等．故防护等级要求较高。现行国家标

准《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 4208规定的IP××D级或IP4×级

的防护，能防止直径(厚度)大于1mm的固体物进人防护壳内。

5．1．4 所谓可靠地固定是指防护物不能随便移动或被无意识地

碰倒。

5．1．5 本条规定主要是为了使保护物起到可靠的保护作用，加

强可靠性；具体采用哪一种措施较合适。则要依据实际情况而定。

5．1．6 现行同家标准《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 4208规定的

IP××B级能防止手指或长度小于等于80ram的类似物触及壳内

带电部分或运动部件，所以规定网状遮护物与裸带电体净距不应

小于100ram是安全的。

(Ⅲ)采用阻挡物

5．1．7 阻挡物的设置与制作要求没有遮护物那样严格，一般是

作为简易的防护措施．但也应起到防直接电击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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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1{物是指栏杆、网状屏障等。它能防止人无意识地触及碟

带电体．但不能防止故意绕过阻挡物而柯意汉地触及裸带电体。

5．I．9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3．2．11条的修改条文，将阻挡物’j裸

导体水平净距改为j．25rn，与伸臂范围的要求吻合．为防jh入的

身体前倾后仲臂触电，将阻挡物高度定为1．1m。

(1、_)置于伸臂范围之外

5．1．10 如果两个不同电位的可导电部分之间的间隔不超过

2，5m，则被认为是可同时触及的。

5．1．1I 伸臂范围值是指无其他辅助物(如工具或梯子)的赤手

亢接接触范围。

人在]：作时，有时手中握有导电的金属T具。凶此，当计算此

种情况的伸臂范围时应加入手持_T具的长度。

5．2 间接接触防护的自动切断电源防护措施

(I)一般规定

5．2．1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4．4．2条的修改条文。}j寸IEC 6{)36t1

系列标准转化为我髑标准韵C,B j689j系列国家标准中没有“接

地故障保护”这一术浯．故本次规范修改将其按GB 1 6895系列国

家标准中的说法称作“间接接触防护中自动切断电源的防护措

施”。这些措施针对的是相导体因绝缘损坏对地或与地有联系的

导电体之晦l的短路，包括相导体与大地、保护导链．、保护接地中性

导体、配电和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敷线金属管槽、建筑物金属构

件、给排水和采暖、通风等金属管道以及金属屋面、水面等之间的

短路．这种短路均与接地有关。当发生接地故障并在故障持续的

时间内，与它有电气联系的电气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对大地和

装置外可导电部分间存在电位差，此电位差可能使人身遭受电击。

间接接触防护措施凶接地系统类别不同而异，故这种保护比较复

杂，国际电丁标准和一些技术先进的国家对它都很重视，对其危害

的防范都作出了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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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甜原规范第4．4．2条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外，其内容

是一致的。需要强调的是，切断故障电路是间接接触防护的措施

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措施，也可采用其他措旋。

5．2．2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击防护 装置和设备的通用部分》

(；B／1’I 7045的有关规定．电气设备共分为0、I、『f、Ⅲ四类。

人体受电击时安全电压限值为50V，系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

流对人和家畜的效应 第1部分：通用部分》GB／T I 3870．1

2008(等同采用1EC／TS 60479～1：2005)的规定．在干燥环境下肖

接触电压不超过50v时，人体接触此电压不会受伤害。

5．2．3 电气装置的外露可导电部分与保护导体相连接可以降低

接触电压值．亦可以提高保护电器的动作灵敏度。

5．2．4 等电位联结可以更有效地降低接触电压值，还可以防止

由建筑物外传入的故障电压对人身造成危害，提高电气安全水平。

条文中“可接用的建筑物金属结构部分”，是指在施工巾便于

进行联结的楼板、粱、柱、基础等建筑构件中的钢筋。这此钢筋都

必须加以利用，使其成为总等电位联结的一部分；实际上钢筋之

间、钢筋与各种金属管道之间因自然接触而连通．这也可以认为满

足总等电位的要求。

5．2．5 总等电位联结虽然能大大降低接触电压，但如果建筑物

离电源较远，建筑物内保护线路过长，则保护电器的动作时间和接

触电压都可能超过规定的限值。

这时应在局部范围内再做一次等电位联结即局部等电位联

结，见图3。局部等电位联结之前，图中人的双手承受的接触电压

为电气设备与暖气片之间的电位差；其值为a b C段保护导体

上的故障电流产生的电压降。由于此段线路较K，电压降超过

50V，但因离电源距离远．故障电流不能使过电流保护器在5S内

切断故障线路。为保障人身安全．血如图虚线所示做局部等电位

联结。这时接触电压降低为a b段的保护导体的电压降．其值小

于安全电压限值5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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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3 局部等电位联结的作用

1 电气设备；2暖气H；3保护导体；4结构钢筋；

j末端配电箱；6进线配电箱；I。，战障电流

如果做辅助等电位联结，即将电气设备与暖气片直接连接．如

图4虚线所示，这时人体承受的接触电压接近0。

图巾MEB和I。EB分别为总等电位联结和局部等电位联结

端子板。

上例说明局部等电位联结和辅助等电位联结的目的在于使接

触电膻降低至安全电压限值50V以下，而不是缩短保护电器动作

时间。

为使接触电压小超过joV．应使：

』。R≤j0V (1)

式巾：，。——故障电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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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电流，一应大于等于式(5．2．5)中的j一故：

尺≤j5-0
(2)

上式即可对局部等电位联结和辅助等电位联结的有效性进行

验证。

图4 辅助等电位联结的作用

1 电气设备；2暖气H；3保护导体．1结构钢筋；

l柬端配电箱；6进线配电箱I一 敞障电流

(II)TN系统

5．2．8 接地故障旧路的阻抗包括电源、电源到故障点之间的带

电导体以及战障点到电源之间的保护导体的阻抗在内的阻抗．通

常是指变压器阻抗和自变压器至接地故障处相导体和保护导体或

保护接地中性导体的阻抗。瑚TN系统故障电流大，故障点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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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熔焊，故障点阻抗可忽略不计。

j。是保证保护电器在规定时间内切断故障回路的动作电流，

其值必须保证保护电器在规定时间内动作．且应考虑保护电器动

作的灵敏度与可靠性。

5．2．9 固定式电气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人体触及它时通常易

于摆脱，并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如避免发生线路绝缘烧损、电气火

灾、线路在接地故障时的热承受能力、躲开电动机启动电流的影响

和保护电器在小故障电流下的动作灵敏度以及线路的合理截面

等．IEC标准将所有接地系统切断固定式电气设备和配电干线的

允许最长时间规定为5s。

供电给手持式和移动式电气设备的末端配电线路，其情况则

不同。手持式和移动式电气设备因经常挪动。较易发生接地故障。

当发生接地故障时，人的手掌肌肉对电流的反应是不由意志地紧

握不放，不能摆脱带故障电压的设备而使人体持续承受接触电压。

为此．依据1EC标准的相应规定，作了切断供给手持式电气设备

和移动式电气设备的末端线路或插座回路的时间规定。

5．2．10 在TN系统中，自同一配电箱或配电干线直接引H{的不

同回路，有的给固定式电气设备供电，有的给手持式或移动式电气

设备供电，由于两种回路发生接地故障时对切断电源时间要求不

同可能导致的电击危险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如图5所示。

当固定式电气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故障电流经a I，一c一

段保护导体返叫电源，如果b—C线段很长．其上的战障电压降将

远远超过50v，陔故障电压通过保护导体传到手持式设备。由于田

定式电气设备切断故障回路的时间允许达js，存这段时间内．使

崩手持式电气设备的人如果站在地面上将遭受电击的伤害。如果

为保汪安全，使固定式电气没备在0．¨内切断电路，将会有很多

线路放大线芯截面。如果采片J以F两种办法可以解决I'a]题：①将

末端配电箱至总等电位联结【旦I路的这段保护导体阻抗降低至小于

等于式(5．2．10)的要求；②可以在该配电箱处做局部等电位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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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低该场所内保护导体的艮度或阻抗，减少电位差．如图5中虚
线所示。

l旦】路

结倚钢筋

5～徉护导悴；6固定式电气设备

对于由同一配电箱或配电十线间接给固定式、手持式和移动

式电气设备供电的情况，由于上述同样原因导致的电击危险则容
易被忽略，如图6所示。

由同一配电箱1供电给不同的配电箱．其中一个配电箱给固

定式电气设备供电，另一个配电箱给手持式电气设备供电。当固

定式电气设备发牛接地故障时，故障电流经a_b c d．段保护

导体返回电源，如果c d线段很长，其上的故障电压降将远远超

过5tV；若固定式电气设备切断故障【旦I路的时间仍为5。，则该故

障电压同样将通过保护导体对使用手持式电气设备的人造成电击

伤害。这时采用上述相同的两种办法可以解决问题。



图6 同～配电箱或配电干线间接引出的不同回路

I 进线配电箱；2配电箱；3 手持j℃电气设备；4结构锕筋；

5保护导体；6崮定武电气设备

5．2．12 第5．2．11条规定的公式主要是说明为了使保护导体和

与之连接的外露可导电部分的对地电压不超过50V，所有与系统

接地极并联的接地电阻应该越小越好。事实上，由于相导体与大

地之间的接地电阻的阻值难以确定，很难保证保护导体和与之连

接的外露导电部分的对地电压不超过50V。所以在室外无法做总

等电位联结的场所往往采用TT系统或局部TT系统，以避免保

护导体传导故障电压造成电击事故。

5．2．13 用一般的过电流保护器(熔断器、断路器)兼作间接接触

防护电器最为经济简单，应优先采用。如过电流保护不能满足本

规范式(5．2．8)要求时，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最为有效，但都

需设保护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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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TT糸绝

5．2．14 当TT系统配电线路内『i{同·保护电器保护的儿个外

露导电部分之间卡U距较远时．每个外露导电部分的保护导体町连

接至各自的接地檄L‘。

当有多级保护时，如果被保护的各级外露导电部分任一个建

筑物内．则应采用共同的接地极；如果被保护的各级外露导电部分

在不同的建筑物内，或在屋外相距较远的地方。则各级麻采用各自

的接地极。

5．2．15、5．2．16 TT系统的故障回路阻抗包括变压器#f线和接

地故障点阻抗以及外露导电体接地电阻和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电

阻。故障凹路阻抗大，故障电流小．且按照IEC技术文件的解释．

其故障阻抗包括难以估汁的接触电阻。岗此。TT系统的故障回

路阻抗和故障电流是难以fIIi赞：的．它不能用TN系统的本规范式

(5．2．8)来验算保护的有效性．而需川式(5．2．1 5)来验算保护的钉

效性。从式(5．2．1 5)rⅡ知，保护动作的条件是半外露导体对地电

压达到或超过50V时保护电器应动作，这时的故障电流应人于保

护电器的动作电流．即：

R^，。≤50V (3)

在切断接地故障前，TT系统外露导电部分旱现的电压住往

超过50V．因此仍需按规定时问切断故障。当采用反时限特性过

电流保护电器时，应在不超过5s的时间内切断故障，但对于手握

式和移动式设备应按接触电压来确定切断故障回路的时间．这实

际上是难以做到的。所以TT系统通常采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

5．2．17 配电线路间接接触防护的保护电器的动作特性不符合

本规范式(5．2．1 5)的要求时，要采取局部等电位联结或辅助等电

位联结的措旌．将接触电压降至50V以下。

(Ⅳ)IT系统

5．2．19 IT系统有两种型式．即电源中性点对地绝缘或者串经

接地阻抗接地。正常t作的IT系统如一相发生接地故障(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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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第一次接地故障)，中性点对地绝缘的IT系统的故障电流决定

于另外两个{F故障接地相的对地电容值；中性点经接地阻抗接地

的IT系统的故障电流则受接地阻抗的限制；因此IT系统的接地

故障电流很小，可以继续供电。正因为如此，埘供电可靠性要求很

高的场合，配电系统往往采取IT系统。

IT系统的第一次接地故障电流值需加以限制。以保证接地故

障电压不超过50V，这时不需切断故障回路，只作用于信号报警。

这样既不会发生电击事故，义可保证供电的连续性。运行人员接

到报警信号后应及时排除第一次接地故障。否则，当另一相再发

生接地故障时(被称作异相接地故障或第二次接地故障)将发展成

相问短路，导致供电巾断。

为r使IT系统第一次接地故障时装置的接触电压小于等于

50V．应减少配电系统的对地电容，例如限制装置线路的总长度。

5．2．22 IT系统不宜配m巾性导体，是冈为；{，性导体无法进行

绝缘监测，当其发生接地故障时。IT系统其实已经成为TN或者

TT系统。这时如果出现接地故障，保护电器就会按照TN或者

TT系统的要求切断故障回路，使得供电中断。IT系统则失去了

供电町靠性高的优势。



6配电线路的保护

6．1一般规定

6．1．1 短路保护和过负荷保护是预防电气火灾的重要措施之

一，配电线路装设短路保护和过负荷保护的目的就是避免线路因

过电流导致绝缘受损，进而引发火灾及其他灾害。一般来说，短路

保护作用于切断电源，过负荷保护作用于切断电源或发出报警

信号。

6．1．2 随着低压电器的快速发展．上下级保护电器之间的选择、

配合特性不断改善。对于过负荷保护，上下级保护电器动作特性

之间的选择性比较容易实现，例如，装在上级的保护电器采用具有

定时限动作特性或反时限动作特性的保护电器。对于熔断器而

言，上下级的熔体额定电流比只要满足1．6：1即可保证选择性；

上下级断路器通过其保护特性曲线的配合或者短延时调节也不难

做到这一点。但对于短路保护，要做到选择性配合还有一定难度。

需综合考虑脱扣器电流动作的整定值、延时、区域选择性联锁、能

量选择等多种技术手段。根据目前低压电器的技术发展情况．完

全实现保护的选择性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从经济、技术两方面考

虑．对于非重要负荷还是允许采用部分选择性或无选择性切断。

6．1．3 供给用电设备的末端线路。除符合本章要求外，尚有用电

设备的特殊保护要求．所以还要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用电设备

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5的规定。但用电设备本身的过电流保护

不属于本规范规定的范围。

6．1．4 当电气装置中存在大量谐波电流时，会引起相导体及中

性导体的过负荷。而中性导体的过负荷是最常见的。在i相四线

【nJ路中，有时当相导体载流量在正常值范围以内时，中性导体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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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过载。所以应根据配电系统中谐波的情况采取中性导体的保

护措施。

如果没有谐波，即使中性导体截面积小于相导体截面积，但正

常工作时通过中性导体的最大电流明显小于其载流量，这时不必

检测中性导体过电流。

如果有谐波，但中性导体截面积大于等于相导体截面积，并且

能够保证中性导体通过的最大电流小于等于其载流量，这时不必

检测中性导体过电流。

如果谐波含量很高，即使中性导体截面积大于等于相导体截

面积．也难以保证中性导体不出现过电流．这时应根据中性导体载

流量检测过电流。当检测到过电流时，只要动作于切断相导体即

可，中性导体不必切断。

6．2短路保护

6．2．4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2部

分；断路器》GB 14048．2的规定，断路器的制造误差为±20％。再

加上计算误差、电网电压偏差等因素，故规定被保护线路末端的短

路电流不应小于低压断路器瞬时或短延时过电流脱扣器整定电流

的1．3倍。

6．2．5 导体载流量减小的原因包括截面积、材料、敷设方式发生

变化等。

6．2．8 本条第2款、第3款的规定是考虑了并联导线中任一导

线在线路巾间发乍短路时，故障电流从其余并联导线的两端流至

故障点的情况。

6．3过负荷保护

6．3．1 电气线路短时间的过负荷(如电动机启动)是难免的，它

并不对线路造成损害。长时间即使不大的过负荷也将对线路的绝

缘、接头、端子造成损害。绝缘因长期超过允许温升将因老化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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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线路使用寿命。严重的过负荷(例如过负荷loo％)将使绝缘

在短时间内软化变形、介质损耗增大、耐压水平降低，最后导致短

路，引发火灾和其他灾害。

6．3．2 被保护线路导体的绝缘热承受能力一般呈反时限特性．

与之相适应，过负荷保护电器的时间一电流特性也宜为反时限特

性，以实现热效应的配合。

6．3．3 关于过负荷保护的两个条件及其关系可以用图7说明：

图7过电荷保护电器的动力特性关系图

6．3．4本条第l款规定是为了操作与维护方便，例如一段安装在

高处的水平母干线变截面后经插接开关箱引至配电箱，插接开关

箱可以安装在便于操作的高度，但距离母干线截面减小处的距离

不能大于3m。

6．3．5 本条第2款系指不论负荷多大，由于受电源本身阻抗限

制不呵能使线路过负荷。

6．3．6 线路短时间的过负荷并不立即引起灾害，在某些情况r

可让导体超过允许温度运行，即使牺牲一些使用寿命也应保证埘

重要负荷的不间断供电，例如消防水泵、旋转电机的励磁回路、起

重电磁铁的供电【旦|路、电流互感器的二次回路等，这时保护可作用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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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信号。

6．3．7 如果满足条文的规定即可认为并联导线巾的电流分配是

相等的．这样对于并联导线的过负荷保护的要求则简单明了。

6．4配电线路电气火灾防护

6．4．1 接地电弧引起的火灾属于电气火灾巾短路性火灾的一

种，其发生几率很高，是导致电气火灾的最大隐患。为了减少其发

生，应采取措施及时发现接地故障。电弧性对地短路起火难以用

一般的过电流防护电器防护，但是剩余电流监测器对此类故障具

有足够的灵敏度，且价格便宜，安装方便，可及时对接地故障做出

反应．作用于切断电源或发出报警信号。

6．4．2 建筑物内配电线路的绝缘情况应受到全面监视，不能出

现监测自区。一般来说．可在建筑物电源总进线配电箱处设置剩

余电流监测器，该监测器可以安装在总进线回路上，也可以安装在

各馈卅回路_【二，这样可以对建筑物实施全面的防护。在设计、安装

正确、产品符合电磁兼容要求的情况下．建筑物内任何一点出现接

地故障剩余电流监测器都应能够做m反应。如果在总进线配电箱

处安装了剩余电流监测器，之后的各级配电箱可以不再安装剩余

电流监测器。

如果正常情况下泄漏电流较大，剩余电流监测器安装在总配

电柜进线或出线回路上时，动作电流值难以整定，可将总进线配电

柜处的剩余电流监测器的动作电流整定值适当放大，也可在下级

配电箱的进线或m线回路巾安装剩余电流监测器。

6．4．3 在国际电丁委员会第64技术委员会(IEC TC64)最近的技

术文件中规定300mA以上的电弧能量才能引起火灾，故规定在火

灾危险场所内，剩余电流监测器的动作电流不宜大于300mA。一般

场所不受此值限制，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动作电流值。



7配电线路的敷设

7．1一般规定

7．1．5 电缆敷设的防火封堵是防止电气火灾的重要措施，因此

作此规定。

7．2绝缘导线布线

(Ⅲ)金属导管和金属槽盒布线

7．2．7、7．2．8这两条是对原规范第5．2．7条的修改条文。仅将

“金属管”改为“金属导管”；“金属线槽”改为“金属槽盒”；“在建筑

物的顶棚内”改为“在建筑物闷顶内有可燃物时”。

7．2．10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5．2 8条的修改条文。将“电线管”

改为“金属导管”，并作了相应规定。

7．2．11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5．2．9条的修改条文。仅将“电线管”

改为“金属导管”。

7．2．12 本条是为了防止金属导管和金属槽盒损坏而规定的。

7．2．13 金属导管是不适合在屋外直接埋地敷设的，但是对于短

距离非重要用电负荷的线路可以适当放宽限制。

7．2．14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5．2．1 3条的修改条文。新增了导线

在金属槽盒内的布线要求。

(Ⅵ)塑料导管和塑料槽盒布线

7．2．33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5．2．10条的修改条文。新增高温场

所不宜采用明敷的规定。

7．3钢索布线

7．3．1、7．3．2 这两条是对原规范第5 3．1条的修改条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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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索上绝缘导线至地面的距离”应该符合本规范第7．2．1条第2

款护套绝缘导线至地面的最小距离的规定。

7．3．3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5．3．2条的修改条文。将“金属管”改

为“金属导管”、“塑料管”改为“塑料导管”，新增金属槽盒及塑料

槽盒。

7．4裸导体布线

7．4．1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5．4．2条的修改条文，是强制性条文．

必须严格执行。本条主要是为避免车间内T人或维修人员等，在

搬金属梯子或手持长杆形金属T具时．不甚碰到裸导体．从而导致

人身份亡。

7．5封闭式母线布线

7．5．2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5．5．2条的修改条文。明确水平敷设

时，至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2．2m；垂直敷设时，距地面1．80m以

F部分应采取防止机械损伤措施；第2款～第7款为新增内容。

7．5．3 做好封闭式母线的接地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作此规定。

7．6电缆布线

(1)一般规定

7．6．3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5．6．3条的修改条文。将“黄麻或其

他”删除，冈黄麻的防火性能差，实际“l：程中黄麻外护层已不采用。

(11)电缆在屋内敷设

7．6．10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5．6．10条的修改条文。新增在“有

腐蚀性介质的房屋内明敷的电缆．宜采用塑料护套电缆”的规定。

(IV)电缆埋地敷设

7．6．35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5．6．29条的修改条文。将电缆直接

埋地敷设时，沿同一路径敷设的电缆数量不宜超过的数量由8根

修改为6根．与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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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一致。

(V)电缆在多孔导管内敷设

7．6．45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5．6．4 6条的修改条文。将“陶土管”

删除．因陶土管的强度差，实际工程中陶土管已不采片J。

7．6．49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5．6 45条的修改条文。将第1款修

改为0．2％的排水坡度，与现行国家标准《电力丁程电缆设计规

范》GB 502l 7的规定一致。

7．7电气竖井布线

7．7．5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5．7．5条的修改条文。根据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jB 500l 6的规定将检修门的耐火极限

改为“丙级”。

7．7．6 本条是对原规范第5．7．7条的修改条文。将不舰范的

“强电和弱电线路”提法修改为“电力线路和非电力线路”。




